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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生 ： 陳 百 鍊           指 導 教 授 ： 趙 榮 瑞  

論 文 提 要 內 容 ：  

中文摘要  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對 延 遲 性

肌 肉 酸 痛 症 狀 之 影 響 。 2 8 位 健 康 男 、 女 學 生 隨 機 分 派 到 ( 1 )

接 受 1 5 分 鐘 的 股 四 頭 肌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( 2 )接 受 1 5 分 鐘 經 皮 神

經 電 刺 激 在 股 四 頭 肌 上 ( 3 )控 制 組 。  

受 試 者 皆 進 行 登 階 運 動 來 誘 發 非 慣 用 腳 的 股 四 頭 肌 產 生

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。資 料 的 收 集 包 括 3 個 依 變 相：關 節 活 動 度、

肌 肉 疼 痛 指 數 及 腿 圍 腫 脹 程 度 。 並 測 量 運 動 前 及 運 動 後 立

刻 、 2 4、 4 8 及 7 2 小 時 不 同 治 療 方 法 的 差 異 性 。 資 料 收 集 後

以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其 差 異 結 果 。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： 關 節

活 動 度 在 治 療 與 時 間 因 子 的 交 互 作 用 達 顯 著 水 準 ( p < . 0 5 )；肌

肉 疼 痛 指 數 與 腿 圍 腫 脹 在 時 間 因 子 變 項 上 達 顯 著 水 準

( p < . 0 5 )。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顯 示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和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

在 治 療 D O M S 症 狀 後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改 善 是 有 療 效 的。雖 然 兩

組 在 肌 肉 疼 痛 與 肌 肉 腫 脹 比 控 制 組 改 善 ， 然 未 達 統 計 顯 著 水

準 。   

 

關 鍵 詞 ：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， 肌 肉 酸 痛 指 數 ， 肌 肉 腫 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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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h e n , B y e - T h e n ( 2 0 0 5 ) .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t h e  S t a t i c  S t r e t c h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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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e s i s ,  N a t i o n a l  Ta i w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P h y s i c a l  E d u c a t i o n ,  

Ta i c h u n g .  

A b s t r a c t  

T h e  p u r p o s e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a s  t o  i n v e s t i g a t e 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

s t a t i c  s t r e t c h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T E N S  o n  D O M S .  Tw e n t y - e i g h t  

h e a l t h  v o l u n t e e r s  w e r e  r a n d o m l y  a s s i g n e d  t o  t h r e e  g r o u p s：  

( a )  S u b j e c t s  w h o  1 5 m i n  s t a t i c  s t r e t c h  q u a d r i c e p s  ( b )  s u b j e c t s  

w i t h  T E N S  o n  q u a d r i c e p s  f o r  1 5  m i n  ( c )  c o n t r o l  g r o u p .  T h e  

s t e p  t e s t  r e q u i r e d  s u b j e c t s  t o  d o  t h e i r  n o n - d o m a i n  l o w e r  

e x t r e m i t y  t o  e x h a u s t  a n d  a s s u r e d  t h a t  D O M S  w o u l d  b e  

p r o d u c e d .  D a t a  w e r e  c o l l e c t e d  o n  t h r e e  d e p e n d e n t  v a r i a b l e s  

： R O M， M S I， M S C .  D a t a  w e r e  c o l l e c t e d  o n  f i v e  o c c a s i o n s：

p r e - a n d  p o s t - i n d u c e d  D O M S  a n d  2 4、 4 8、 a n d  7 2  h o u r s  a f t e r  

t r e a t m e n t .  Tw o - w a y  A N O VA w e r e  u s e d  t o  c o m p a r e  t h e  

s t a t i s t i c a l  d i f f e r e n c e .  T h e  r e s u l t s  i n d i c a t e d  t h a t  t h e  R O M  o f  

t r e a t  o v e r  t h e  t i m e  w a s  i n t e r a c t i o n  s i n g n i f i c a n t l y  ( p < . 0 5 ) .  

T h e  m a i n  e f f e c t  f o r  t i m e  f a c t o r  i n  M S I  a n d  M S C  w e r e  

r e v e a l e d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 ( p < . 0 5 ) .  T h u s ,  t h i s  s t u d y  

s u g g e s t  t h a t  s t a t i c  s t r e t c h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T E N S  a r e  e f f e c t i v e  

i n  t r e a t  R O M  b u t  o n  M S I  a n d  M S C  m a y  n o t  b e  a n  a c c u r a t e  

i n d i c a t e  o n  D O M S .   

K e y  w o r d s： r a n g e  o f  m o t i o n ( R O M ) ,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i n d e x  

        ( M S I ) , m u s c l e  s w e l l i n g  c i r c u m f e r e n c e ( M S C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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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 
 
  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與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對 於 延

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影 響 效 應 。 本 章 共 分 七 節 ， 第 一 節 、 研 究 背

景 與 動 機；第 二 節、研 究 目 的；第 三 節、研 究 問 題；第 四 節 、

研 究 假 設；第 五 節、研 究 限 制；第 六 節、研 究 限 制；第 七 節 、

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。 茲 如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

運 動 誘 導 肌 肉 酸 痛 的 研 究 ， 近 年 來 廣 為 各 研 究 者 所 討 論

( C l a r k s o n  &  T r e m b l a y； 1 9 8 8； D e Vr i e s  1 9 6 1； E v a n s , 1 9 8 7；

毛 慶 禎， 1 9 9 4；黃 廖 植， 1 9 9 5 )，若 以 肌 肉 酸 痛 的 時 間 來 分 類 ，

目 前 有 兩 種 類 型 是 因 運 動 所 引 起 的 肌 肉 酸 痛 ， 第 一 類 即 是 在

激 烈 運 動 當 中 發 生 肌 肉 酸 痛 ， 而 運 動 停 止 之 後 ， 又 迅 速 消 失

疼 痛，即 稱 為 急 性 肌 肉 酸 痛 ( a c u t e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) (賴 金 鑫 ， 

1 9 8 3 )。這 一 類 型 的 肌 肉 酸 痛 並 不 需 要 任 何 治 療 的 介 入，其 原

因 是 因 無 氧 運 動 後 ， 血 流 及 氧 氣 供 應 不 足 (缺 血 )及 代 謝 物 累

積 。 如 乳 酸 或 鉀 離 子 的 暫 時 堆 積 使 得 肌 肉 疲 乏 而 產 生 疼 痛 ，  

只 要 在 運 動 後 有 充 分 的 血 流 及 氧 氣 供 應 或 是 運 動 後 能 有 足 夠

強 度 的 緩 和 運 動，便 會 很 快 地 讓 急 性 肌 肉 酸 痛 消 失 ( C l a r k s o n  

e l  a l . , 1 9 8 8 )。 另 一 類 型 稱 之 為 ：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( d e l a y e d  

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,簡 稱 D O M S )是 指 個 體 突 然 在 進 行 劇 烈

運 動 或 從 事 不 習 慣 的 運 動 後 一 段 時 間 內 ， 參 與 運 動 的 肌 肉 所

表 現 出 的 一 種 延 遲 性 酸 痛 ， 它 不 同 於 急 性 軟 組 織 損 傷 或 感 染

所 引 起 的 疼 痛 ， 其 表 現 出 的 酸 痛 與 發 展 過 程 是 相 對 獨 立 ，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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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對 於 引 起 D O M S 產 生 機 制 仍 不 十 分 清 楚 (洪 長 青 、 陶 江 ，

1 9 9 9 )。所 以，國 內 外 各 項 運 動 的 教 練 或 是 體 適 能 指 導 者 往 往

會 擔 心 選 手 及 熱 愛 運 動 的 大 眾 在 平 時 訓 練 課 程 中 或 在 比 賽 結  

束 後 一 、 二 天 會 產 生 D O M S 的 症 狀 而 影 響 到 運 動 表 現 ， 甚 至  

要 休 息 一 段 時 間 才 能 夠 再 回 到 運 動 場 上 。 因 此 ， 如 何 實 施 最

有 效 的 運 動 療 法 ， 加 以 預 防 或 降 低 D O M S，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一

環 ( A b r a h a m ,  1 9 7 7 ;鄭 秀 琴 ， 1 9 9 9 )。  

有 關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表 現 如 下 ：  

(一 ) D O M S 容 易 發 生 在 各 種 離 心 運 動 ：  

尤 其 是 從 事 不 熟 悉 或 不 常 從 事 的 運 動 型 態 如 登 階 運 動 ，

下 坡 跑 及 登 山 活 動 後 的 下 山 步 行 等 各 種 離 心 性 的 肌 肉 收 縮 運

動 ， 並 且 像 大 運 動 量 的 比 賽 如 馬 拉 松 競 賽 皆 易 引 起 延 遲 性 肌

肉 酸 痛 的 現 象 (楊 曉 冰 ， 1 9 9 4 )。 因 為 離 心 運 動 容 易 引 發 肌 肉

或 肌 肉 與 肌 腱 交 接 處 之 部 位 受 傷 ， 而 等 長 或 向 心 收 縮 運 動 則

較 少 發 生 肌 肉 損 傷 ( C l a r k s o n ,  1 9 9 0 )。 D O M S 會 發 生 在 技 術 高

超 的 優 秀 選 手 ， 也 會 發 生 在 未 經 訓 練 的 一 般 大 眾 身 上 ， 同 時

也 會 發 生 在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量 ， 也 會 表 現 在 低 強 度 的 運 動 量 上

(洪 長 青 、 陶 江 ， 1 9 9 9 )。  

 

(二 ) D O M S 發 生 時 間 ：  

在 運 動 停 止 後 8 - 2 4 小 時 ， 即 可 感 覺 到 ， 而 酸 痛 的 程 度

在 2 4 - 4 8 小 時 達 到 最 高 峰 ， 並 持 續 5 - 7 天 後 慢 慢 消 失 ， 最 先

出 現 在 肌 腹 、 肌 腱 交 接 處 而 後 擴 散 到 整 塊 肌 肉 或 肌 群

( A r m s t r o n g ,  1 9 9 0 ;  A s m u s s e n ,  1 9 5 6 ;  D e Vr i e s ,  1 9 6 1 )。 楊 曉 冰

( 1 9 9 4 )認 為 肌 肉 疼 痛 出 現 在 運 動 後 2 4 小 時，而 4 8 - 7 2 小 時 疼

痛 達 到 最 高 峰 ， 以 後 逐 漸 緩 解 ， 8 - 1 0 天 後 完 全 消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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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D O M S 會 影 響 運 動 表 現 ( A r m s t r o n g ,  1 9 9 0 )，導 致 局 部 肌 群

腫 脹 ( D e n e g a r  e t  a l . ,  1 9 8 9 ) ,局 部 關 節 活 動 度 降 低

( S t a u b e r  e t  a l . ,  1 9 9 0 )， 肌 力 減 退 ， 有 時 甚 至 減 至 原 有 肌

力 的 5 0 %以 下 (楊 曉 冰 ， 1 9 9 4 )， 肌 肉 疼 痛 ( C l a r k s o n  &  

T r e m b l a y  , 1 9 8 8  ;  E b b e l i n g  &  C l a r k s o n ,  1 9 8 9 )及 肌 肉 攣

縮 的 現 象 ( D e Vr i e s ,  1 9 6 6 )。  

(四 ) D O M S 還 伴 有 肌 肉 以 外 其 它 系 統 的 功 能 變 化 ， 包 括 個 體

心 血 管 系 統 對 運 動 負 荷 的 反 應 變 強 ， 如 最 大 心 跳 率 ， 無

氧 閾 值 與 最 大 乳 酸 耐 受 能 力 均 增 加 (洪 長 青 、 陶 江 ，

1 9 9 9 )。  

     

綜 合 上 述， D O M S 容 易 發 生 在 離 心 運 動 後 的 2 4 小 時，而

酸 痛 程 度 在 2 4 - 4 8 小 時 達 到 最 高 峰 ， 並 在 5 - 7 天 後 才 慢 慢 消

失 。 臨 床 特 徵 包 括 肌 群 腫 脹 ， 關 節 僵 硬 ， 肌 力 減 退 與 疼 痛 及

其 它 一 些 系 統 性 的 功 能 變 化 。  

   為 了 找 出 一 種 真 正 對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有 治 療 的 效 果，進 而

提 昇 運 動 水 準 ， 各 國 研 究 人 員 沒 有 不 相 繼 提 出 各 種 治 療 方 式

加 以 處 理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。 在 藥 物 方 面 ， 包 括 使 用 非 類 固 醇

消 炎 藥 ( D o n n e l l y ,  M c C o r m i c k ,  M a u g h a n ,  W h i t i n g  &  C l a r k s o n          

1 9 8 8 ; H i l l  &  R i c h a r d s o n ,  1 9 8 9  ;  P o l i t i n o  ,  S m i t h  &  Wa g g o n e r  

,  1 9 8 5 )， 阿 斯 匹 靈 ( F r a n c i s  &  H o o b l e r , 1 9 8 7 )， I b u p r o f e n  

( D o n n e l l y  ,  M a u g h a n  &  W h i t i n g ,  1 9 9 0 ;  H a s s o n ,  D a n i e l s ,  &  

D i v i n e ,  1 9 9 3 ) ,  D e x a m e t h a s o n e、 I n o t o p h o r e s i s ( H a s s o n , W i b l e ,  

B a r n e s ,  &  W i l l i a m s ,  1 9 9 2 )。 在 營 養 療 法 方 面 ， 包 括 維 生 素

C (洪 長 青、陶 江，1 9 9 9； S t a t o n ,  1 9 5 2 )，口 服 避 孕 藥 ( T h o m p s o n ,  

1 9 9 7 ) ,芍 藥 甘 草 湯 (柴 田 哲 生， 1 9 9 6 )。而 在 物 理 治 療 方 面 有 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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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運 動 療 法  ( S t r e t c h i n g  e x e r c i s e )  ( D e Vr i e s ,  1 9 6 1  ;  B u r o k e r  

&  S c h w a n e ,  1 9 8 9 ;  林 威 秀、黃 啟 煌， 1 9 9 9  ;  陳 忠 慶、謝 伸 裕 ，

1 9 9 5 )。 冷 療 法 ( C r y o t h e r a p y )  ( Ya c k z a n  ,  A d a m s  ,  &  F r a n c i s  

,  1 9 8 4  ;  B r a u n  &  C l a r k s o n ,  1 9 8 9  ;  陳 忠 慶 等， 1 9 9 5 )。經 皮 神

經 電 刺 激 ( t r a n s c u t a n e o u s  e l e c t r i c a l  n e r v e  s t i m u l a t i o n )  

( D e n e g a r  ,  P e r r i n  ,  R o g o l ,  &  R u t t  ,  1 9 8 9  ;  D e n e g a r ,  &  P e r r i n  

,  1 9 9 2 )超 音 波 ( u l t r a s o u n d )  ( H a s s o n  e t  a l . ,  1 9 8 9 ) ,快 速 自 主 收

縮 療 法 ( h i g h  s p e e d  v o l u n t a r y  m u s c l e  c o n t r a c t i o n s ,以 下 簡 稱

H S V C ) ( G u l i c k ,  K i m u r a ,  S i l t e r ,  P a o l o n e ,  J o h n ,  &  K e l l y  , 1 9 9 6  

;林 學 宜 ， 1 9 9 3 )， 按 摩 療 法 ( m a s s a g e )  ( H i l b e r t  ,  S f o r z o  &  

S w e n s e n ,  2 0 0 3 ;  I s a b e l l ,  D u r r a n t ,  M y r e r ,  &  A n d e r s o n ,  1 9 9 2  ;  

S m i t h  L e a t i n g  ,  S p r a t t ,  M c C a m m o n ,  &  S m i t h , 1 9 9 4 ;  We n o s  ,  

B r i l l a ,  &  M o r r i s o n , 1 9 9 0； 林 威 秀 、 黃 啟 煌 ， 1 9 9 9 )， 熱 身 療

法 ( w a r m - u p ) ( D a v i d  &  E d w a r d ,  1 9 8 9 )。 在 運 動 訓 練 方 面 有 適

應 理 論 ( B y r n e s ,  C l a r k s o n ,  W h i t e ,  H s i e h ,  &  F r y m a n ,  1 9 8 5； 毛

慶 禎 ， 1 9 9 4 )。  

雖 然 每 一 種 療 法 皆 顯 示 能 有 效 的 減 輕 D O M S 反 應 的 症 狀  

， 然 而 在 另 一 篇 研 究 報 告 中 又 有 學 者 提 出 不 同 的 看 法 ， 認 為

其 療 效 並 不 能 有 效 的 降 低 D O M S 的 症 狀。回 顧 過 去 的 文 獻 中  

， 其 中 以 伸 展 運 動 療 法 ，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 法 和 快 速 自 主 收

縮 療 法 等 ， 在 減 輕 D O M S 的 效 果 方 面 ， 有 許 多 文 獻 研 究 結 果

顯 示 有 正 面 效 果 ， 但 在 內 容 論 證 仍 顯 不 足 。  

在 物 理 治 療 方 面 ， 針 對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而 言 ， 許 多 教 練 、

選 手 或 一 般 熱 愛 運 動 的 大 眾 皆 認 為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， 不 僅 實 施

方 便 、 安 全 而 且 可 以 提 昇 運 動 的 執 行 及 避 免 傷 害 的 發 生

( P r e n t i c e  ,  1 9 8 3  ;  S h e l l o c k  &  P r e n t i c e ,  1 9 8 5 )。雖 然 有 些 學 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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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實 驗 結 果 並 不 支 持 離 心 收 縮 後 所 產 生 的 D O M S， 利 用 靜 態

伸 展 療 法 有 正 面 的 減 輕 效 果 ( B u r o k e r  e t  a l . ,  1 9 8 9  ;  D a v i d  &  

E d w a r d ,  1 9 8 9  )， 但 也 有 許 多 學 者 認 為 從 事 靜 態 伸 展 對 於

D O M S 有 正 面 的 療 效 (陳 忠 慶 等 ， 1 9 9 5  ； 林 學 宜 ， 1 9 9 3  ；

G u l i c k  ,  K i m u r a  S i l t e r ,  P a o l o n e ,  J o h n ,  &  K e l l y ,  1 9 9 6 )。 段 昌

平 等 ( 1 9 8 4 )指 出 靜 態 伸 展 會 使 縮 短 的 肌 纖 維 朝 一 定 的 方 向 拉

長 ， 持 續 一 段 時 間 後 ， 會 抑 制 肌 肉 痙 攣 並 減 少 延 遲 性 肌 肉 酸

痛 的 發 生 。 此 外 ， 伸 展 運 動 易 學 且 實 施 起 來 相 當 簡 單 並 不 需

要 別 人 特 別 的 幫 忙 。 假 使 運 動 後 產 生 的 D O M S， 能 經 由 靜 態

伸 展 運 動 而 能 有 效 減 輕 其 症 狀 ， 應 當 值 得 大 力 推 廣 ， 可 惜 的

是 ， 就 其 對 D O M S 產 生 的 療 效 方 面 ， 目 前 國 內 的 相 關 研 究 並

不 多 ， 且 持 續 療 效 仍 不 清 楚 ， 確 實 有 進 一 步 研 究 的 必 要 。  

此 外 就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 法 ( t r a n s c u t a n e o u s  e l e c t r i c a l  

n e r v e  s t i m u l a t i o n ;簡 稱 T E N S )對 D O M S 症 狀 而 言 ， 國 外 的 學

者 包 括 D e n e g a r 等 ( 1 9 8 9 )及 D e n e g a r 和 P e r r i n ( 1 9 9 2 )皆 認 為

T E N S 對 於 離 心 運 動 後 產 生 的 D O M S， 研 究 結 果 雖 然 是 肯 定

的 ， 但 效 果 確 是 短 暫 的 。 而 且 D e n e g a r 等 人 ( 1 9 8 9 )的 研 究 設  

計 ， 並 沒 有 加 入 控 制 組 ， 所 以 實 驗 的 結 果 並 不 能 確 定 療 效 是

否 由 T E N S 所 產 生 的 。 而 在 D e n e g a r 等 ( 1 9 9 2 )所 設 計 的 實 驗

結 果 認 為 T E N S 確 實 能 減 輕 D O M S 後 所 產 生 的 疼 痛 症 狀 ， 但

對 於 其 它 症 狀 ， 如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減 少 及 肌 肉 痙 攣 的 改 善 等 症

狀 ， 卻 認 為 T E N S 並 無 法 有 效 的 改 善 。  

本 研 究 希 望 根 據 上 述 所 言 ， 藉 由 激 烈 的 離 心 運 動 產 生

D O M S 後 ， 利 用 T E N S 及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的 方 法 對 此 症 狀 做 進

一 步 的 探 討 ， 另 一 方 面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 ， 在 國 內 較 罕 見 ，

也 無 任 何 研 究 有 關 T E N S 與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對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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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差 異 性 ， 假 設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出 兩 種 不 同 的 治 療 方 式 皆 有 顯

著 的 療 效 ， 則 對 運 動 科 學 領 域 將 有 所 貢 獻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  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， 藉 由 比 較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及 靜 態 伸 展 療

法 對 於 處 理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療 效 進 行 探 討 分 析 ， 並 將 所 得

成 果 ， 提 供 國 內 各 級 運 動 教 練 及 體 育 指 導 人 員 之 參 考 。 分 析

項 目 如 下 ：  

    一、參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 式，在 D O M S 前 及 D O M S 後 的 2 4、

4 8 及 7 2 小 時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差 異 性 。  

       二、參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 式，在 D O M S 前 及 D O M S 後 的 2 4、

4 8 及 7 2 小 時 腿 圍 腫 脹 的 差 異 性 。  

       三、參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 式，在 D O M S 前 及 D O M S 後 的 2 4、

4 8 及 7 2 小 時 對 疼 痛 指 數 的 差 異 性 。  

 

 

      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 

 

根 據 研 究 目 的 ，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下 列 問 題 ：  

一、參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 式，在 D O M S 前 及 D O M S 後 的 2 4、

4 8 及 7 2 小 時 關 節 活 動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性 。  

二、參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 式，在 D O M S 前 及 D O M S 後 的 2 4、

4 8 及 7 2 小 時 腿 圍 腫 脹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性 。  

三、參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 式，在 D O M S 前 及 D O M S 後 的 2 4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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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8 及 7 2 小 時 對 疼 痛 指 數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性 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 

          本 研 究 假 設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參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 式 在 D O M S 前 及 D O M S 後 的 2 4、

4 8 及 7 2 小 時 關 節 活 動 度 皆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
二 、 參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 式 在 D O M S 前 及 D O M S 後 的 2 4、

4 8 及 7 2 小 時 腿 圍 腫 脹 程 度 皆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
三 、 參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 式 在 D O M S 前 及 D O M S 後 的 2 4、

4 8 及 7 2 小 時 對 疼 痛 指 數 的 降 低 皆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
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限 制  

 

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人 數  3 0 人 ， 年 齡 層 介 於 2 0 - 2 5 歲 ，

而 且 是 一 般 的 大 學 生，在 本 研 究 期 間，動 作 操 作 實 施 過 程，

動 作 之 要 求 ， 只 能 口 頭 勸 戒 ， 也 並 沒 有 完 全 控 制 受 試 者 的

飲 食 與 身 體 活 動 、 生 活 型 態 及 行 為 也 均 照 常 ， 則 是 筆 者 無

法 有 效 約 束 之 處 ， 增 加 筆 者 的 困 擾 。 所 以 ， 本 研 究 結 果 的

推 論 ， 若 要 推 廣 到 其 它 的 階 層 ， 包 括 選 手 或 是 老 年 人 則 必

須 有 所 限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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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第 六 節 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 

 

一 、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 

此 種 由 運 動 所 引 起 的 疼 痛 只 在 運 動 後 8 - 2 4 小 時 發 生

的 肌 肉 酸 痛，通 常 於 運 動 後 2 4 至 7 2 小 時 達 到 最 高 峰， 5 - 7

天 後 才 會 慢 慢 消 失 。 主 要 症 狀 為 局 部 肌 群 腫 脹 ， 局 部 關 節

活 動 度 的 下 降 ， 肌 力 的 減 退 與 疼 痛 ， 並 會 影 響 到 日 常 的 身

體 活 動 ( A r m s t r o n g  ,  1 9 8 4 )。  

 

二 、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 

其 理 論 基 礎 是 依 據 M e l z a c k  和 Wa l l ( 1 9 6 5 )提 出 的 門 閾

理 論 ( g a t e  c o n t r o l  t h e o r y )後 而 發 展 的 。 所 謂 門 閾 理 論 是 根

據 刺 激 大 Aβ 纖 維 ， 可 以 抑 制 Aδ 纖 維 和 C 疼 痛 纖 維 的 傳

導，而 T E N S 的 頻 率 與 強 度 設 計 足 以 刺 激 Aβ、Aδ 神 經 纖

維 而 達 止 痛 的 效 果。本 研 究 以 D a n m e t e r 公 司 (丹 麥 )所 設 計

的 e l p h a  2 0 0 0 型 的 T E N S 為 研 究 工 具 ， 屬 傳 統 式 的 高 頻 、

低 強 度 電 刺 激 器，其 頻 率 設 定 在 1 0 - 1 5 0 H z，波 寬 為 5 0 - 2 5 0  

µ s e c， 輸 出 電 流 為 0 - 6 0 m A， 時 間 為 1 5 分 鐘 ， 強 度 ( m v )以

受 試 者 所 能 忍 受 的 最 高 強 度 為 主 ， 是 一 種 攜 帶 型 ， 操 作 簡

易 ， 安 全 的 電 刺 激 儀 器 。  

 

三 、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( s t a t i c  s t r e t c h  e x e r c i s e )  

             指 藉 由 特 定 運 動 方 式 來 拉 長 縮 短 的 肌 肉 、 肌 腱 ， 以 增  

         加 關 節 活 動 度 (陳 聰 毅 、 杜 春 治 ， 2 0 0 1 )。  

             本 研 究 的 股 四 頭 肌 群 的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皆 須 在 無 痛 的 範    

圍 內 伸 展 ， 且 在 終 點 端 須 停 止 5 0 秒 ， 然 後 休 息 1 0 秒 ， 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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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1 5 次 ， 總 共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為 1 5 分 鐘 。  

 

四 、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 

      本 研 究 採 用 標 準 型 的 量 角 器 ( s t a n d a r d  g o n i o m e t e r )             

， 所 有 受 試 者 皆 是 在 俯 臥 的 姿 勢 下 並 且 在 不 疼 痛 與 勉 強 的

情 況 做 出 主 動 動 作 時 ， 所 能 測 量 出 膝 關 節 屈 曲 與 伸 展 最 大

角 度 之 和 ， 即 是 本 研 究 所 定 義 的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。

( I s a b e l l , D u r r a n t , M y r e r , & A n d e r s o n ,  1 9 9 2 )。  

     

五 、 肌 肉 酸 痛 的 測 量  

        本 研 究 是 採 用 視 覺 類 比 疼 痛 指 數 量 表 ( v i s u a l  a n a l o g u e  

  p a i n  s c a l e ;  簡 稱 VA S )， 來 評 估 受 試 者 在 產 生 D O M S 後 肌

肉 酸 痛 的 程 度 ( G u l i c k  e t  a l . , 1 9 9 6 ;  B o y c e  e t  a l . ,  2 0 0 5 )。 受

試 者 在 一 條 1 0 公 分 的 線 上 劃 上 記 號 ， 線 的 最 左 端 為 ” 0 ”表

示 沒 有 疼 痛 ， 線 的 最 右 端 為 ” 1 0 ”表 示 再 痛 不 過 。 VA S 量 表

如 圖 1 - 1 所 示 。  

             

V i s u a l  A n a l o g u e  s c a l e  

 

  N o  p a i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 r s t  p a i n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m a g i n a b l e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圖 1 - 1  

VA S 量 表 被 視 為 用 來 決 定 人 類 疼 痛 強 度 是 具 有 信 度  

及 效 度 。 ( L e e ,  k i e c k h e f e r ,  1 9 8 9  ;  P r i c e ,  M c G r a t h ,  R a f i i ,  &   

B u c k i n g h a m , 1 9 8 3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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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肌 肉 腫 脹 測 量  

      本 研 究 採 用 公 制 的 測 量 用 皮 尺 ， 具 有 一 致 性 的 張 力 ，  

以 確 保 測 量 受 試 者 腿 圍 的 準 確 性 。 首 先 以 股 骨 的 外 上 踝

( e p i c o n d y l e  o f  f e m u r )為 固 定 點，然 後 再 往 上 量 2 . 5、5、7 . 5、

1 0 公 分 增 加 本 實 驗 前、後 腿 圍 腫 脹 的 測 量 點，再 求 5 次 固

定 點 區 的 平 均 值 作 為 本 研 究 肌 肉 腫 脹 前 、 後 測 量 差 異 的 依  

據 。 ( G u l i c k  e t  a l . , 1 9 9 6 )。  

 

七 、 離 心 收 縮  

         指 肌 肉 收 縮 時 ， 由 於 外 力 的 作 用 ， 肌 肉 長 度 不 但 沒 有  

縮 短 ， 反 而 被 拉 長 。 也 就 是 肢 體 運 動 的 方 向 與 外 力 作 用 的

方 向 相 同 ， 而 與 肌 肉 收 縮 的 方 向 相 反 ， 因 此 肌 肉 收 縮 產 生

的 力 量 ， 對 肢 體 的 移 動 而 言 ， 將 產 生 一 減 速 的 作 用 ， 即 為

離 心 收 縮 (林 學 宜 1 9 9 3 )。 本 研 究 是 採 用 登 階 運 動 的 方 式 ，

使 受 試 者 的 慣 用 腳 先 踏 上 箱 子 (向 心 收 縮 )， 再 非 慣 用 腳 踏

上 箱 子 ， 兩 腳 皆 踏 上 箱 子 後 ， 再 由 慣 用 腳 先 踏 下 箱 子 ， 最

後 才 是 非 慣 用 腳 踏 下 箱 子 (離 心 收 縮 )， 此 登 階 程 序 即 是 本

研 究 誘 發 D O M S 的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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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 文獻探討  
 
 

    本 章 旨 在 探 討 延 遲 性 肌 酸 痛 的 發 生 機 轉 及 有 關 藥 物 及 物

理 治 療 對 於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治 療 方 法 。 本 章 共 四 節 ： 第 一

節 、 有 關 D O M S 發 生 機 轉 的 文 獻 探 討 ； 第 二 節 、 有 關 藥 物 對

於 D O M S 療 效 的 文 獻 探 討；第 三 節、有 關 物 理 治 療 對 於 D O M S

療 效 的 文 獻 探 討 ； 第 四 節 、 本 章 總 結 。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 

第 一 節  有 關 D O M S 發 生 機 轉 的 文 獻 探 討  

 

一 、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發 生 的 機 轉 ：  

      自 1 9 0 2 年 H o u g h 提 出 D O M S  是 肌 肉 損 傷 的 觀 點 以

後 ， 學 者 就 不 斷 地 進 行 探 索 ， 提 出 各 種 不 同 的 理 論 來 解

釋 。 大 多 數 學 者 認 為 疼 痛 是 由 第 Ⅲ 對 有 髓 鞘 的 神 經 末 梢

和 第 Ⅳ 對 無 髓 鞘 神 經 末 梢 受 到 刺 激 引 起 的 ， 這 兩 對 神 經

末 梢 主 要 位 於 肌 肉 組 織 中 ， 特 別 在 肌 腱 交 接 點 與 腱 鞘 內

(徐 佶， 1 9 9 3 )。而 引 起 疼 痛 的 刺 激 物 則 包 括 化 學、力 學 、

或 是 熱 學 因 素 都 可 能 引 起 肌 肉 損 傷 ， 但 仍 沒 有 最 終 的 答

案 。 也 就 是 引 起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發 生 的 機 轉 為 何 ， 至 今

仍 未 被 證 實 ， 有 許 多 學 者 提 出 一 些 實 驗 假 說 包 括 有 ：  

 

(一 )乳 酸 堆 積 理 論  

(二 )肌 肉 痙 攣 理 論  

(三 )結 締 組 織 損 傷 理 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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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肌 肉 損 傷 理 論  

(五 )急 性 發 炎 理 論  

   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(一 )乳 酸 堆 積 理 論 ：  

        之 前 有 學 者 相 信 D O M S 是 由 於 乳 酸 堆 積 理 論 所 形 成 的 ，

如 A b r a h a m ( 1 9 7 7 )指 出 肌 肉 運 動 強 度 過 大 ， 氧 氣 供 應 不 足 ，

造 成 細 胞 間 滲 透 壓 改 變，特 別 是 乳 酸 堆 積，刺 激 到 神 經 末 梢，

引 起 肌 肉 疼 痛 和 局 部 水 腫 現 象。林 鎮 岱 ( 1 9 9 5 )將 1 5 位 高 中 三

年 級 缺 乏 體 育 鍛 鍊 的 學 生 分 成 三 組 ， 在 離 心 運 動 前 ， 分 別 施

以 熱 身 運 動 及 伸 展 運 動 。 再 以 離 心 運 動 方 式 誘 發 D O M S， 之

後 再 檢 查 血 液 中 乳 酸 與 D O M S 的 關 係 ， 結 果 顯 示 ， 實 驗 前 各

組 乳 酸 變 化 無 顯 著 變 化 ， 而 運 動 後 ， 發 現 控 制 組 的 乳 酸 上 升

2 . 9 倍，伸 展 組 上 升 2 . 4 倍，熱 身 組 上 升 8 3 %，實 驗 結 果 還 顯

示 ， 受 試 者 的 酸 痛 程 度 大 時 ， 其 乳 酸 濃 度 也 大 為 增 加 。 也 就

是 說 ， 熱 身 運 動 可 加 速 體 內 醣 類 的 有 氧 代 謝 ， 增 進 循 環 ， 並

減 少 無 氧 代 謝 的 堆 積 ， 進 而 減 少 D O M S 的 發 生 。 然 而 有 多 位

學 者 對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與 乳 酸 堆 積 理 論 感 到 質 疑 ， 因 為 找 不

到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例 如 S c h w a n e 等 ( 1 9 8 3 )試 圖 驗 證 乳 酸 與

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關 係 時，在 7 位 受 試 者 進 行 4 5 分 鐘 跑 步 機

跑 步 時 ， 分 別 在 運 動 前 、 中 、 後 測 量 乳 酸 值 ， 結 果 發 現 ， 兩

者 間 沒 有 什 麼 關 連 存 在 。  

    林 麗 娟 和 林 學 宜 ( 1 9 9 3 )在 探 討 運 動 後 ， 乳 酸 堆 積 和 延 遲

性 肌 肉 酸 痛 的 關 係 時，對 1 0 位 大 學 生 的 非 慣 用 手 以 離 心 收 縮

運 動 來 誘 發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， 於 運 動 前 ， 運 動 後 第 4 分 鐘 及

2 4、 4 8、 7 2 小 時 ， 抽 血 分 析 血 漿 乳 酸 值 ， 並 測 量 二 頭 肌 的 疼

痛 指 數 和 肘 關 節 的 伸 展 角 度 ， 結 果 發 現 ， 運 動 後 血 乳 酸 濃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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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並 無 顯 著 的 關 係 。  

陳 相 榮 ( 1 9 8 8 )指 出 高 強 度 運 動 後 ， 產 生 的 乳 酸 可 能 會 引

起 與 疲 勞 有 關 的 肌 肉 酸 痛 ， 但 是 乳 酸 代 謝 消 除 在 靜 態 恢 復 時  

， 乳 酸 排 除 的 半 衰 期 估 計 為 2 5 分 鐘 ， 而 動 態 恢 復 只 要 1 1 分

鐘 ， 根 據 這 些 半 衰 期 估 計 靜 態 恢 復 乳 酸 從 血 液 中 完 全 排 除 約

須 2 小 時 ， 但 動 態 恢 復 卻 小 於 1 小 時 。 此 與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

在 運 動 後 8 - 2 4 小 時 發 生，兩 者 顯 然 在 時 間 上 不 符 合。因 此 ，

顯 然 兩 者 並 無 相 關 。  

A s m u s s e n ( 1 9 5 6 )的 研 究 指 出 ， 肌 肉 在 向 心 運 動 時 ， 新 陳

代 謝 的 活 動 較 強 ， 也 有 乳 酸 堆 積 的 現 象 ， 但 並 沒 有 產 生 延 遲

性 肌 肉 酸 痛 ， 只 是 運 動 當 中 會 有 疼 痛 和 疲 勞 ， 也 就 是 運 動 所

產 生 的 乳 酸 ， 並 不 是 引 起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原 因 。 S c h w a n e

等 ( 1 9 8 3 )比 較 受 試 者 以 相 同 的 速 度 分 別 進 行 平 地 跑 和 下 坡 跑

4 5 分 鐘 的 乳 酸 量 和 攝 氧 量 的 方 法，直 接 來 驗 證 乳 酸 理 論，結

果 顯 示 ， 下 坡 跑 的 乳 酸 量 與 攝 氧 量 都 比 平 地 跑 的 量 少 ， 但 下

坡 跑 所 產 生 的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卻 比 上 坡 跑 嚴 重 許 多 。 此 外

M i l e s 與 C l a r k s o n ( 1 9 9 4 )以 具 有 M c A r d l e ’ s  d i s e a s e 的 患 者 進

行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實 驗 ， 因 為 這 些 患 者 本 身 缺 乏 磷 酸

( p h o s p h o r y l a s e )並 不 會 產 生 乳 酸 ， 但 在 從 事 大 強 度 的 離 心 運

動 後 ， 仍 然 會 有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現 象 。 另 外 ， 林 麗 娟 和 林

學 宜 ( 1 9 9 3 )， 亦 表 示 高 強 度 運 動 3 - 5 分 鐘 內 乳 酸 達 到 頂 點 ，

運 動 後 由 於 血 液 循 環 ， 補 充 足 夠 的 氧 氣 ， 有 助 於 體 內 乳 酸 的

排 除，約 再 1 0 - 1 5 分 鐘 後 開 始 排 除，而 到 3 0 分 鐘 就 可 恢 復 安

靜 時 的 水 準 ， 因 此 ，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與 乳 酸 發 生 的 時 間 並 不

相 符 合 。  

    綜 合 上 述 的 研 究 結 果 ， 我 們 可 以 得 知 用 乳 酸 堆 積 來 解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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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O M S 產 生 機 制 似 乎 並 不 確 切 ， 尤 其 是 乳 酸 堆 積 為 何 能 引 起

運 動 後 2 4 - 4 8 小 時 才 產 生 D O M S 的 症 狀 呢 ？ 因 兩 者 在 時 間 上

無 法 相 吻 合 ， 所 以 可 以 得 知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乳 酸 堆 積 理 論

已 遭 到 堆 翻 否 定 。  

 

(二 )肌 肉 痙 攣 理 論  

由 D e Vr i e s ( 1 9 6 1 )提 出 認 為 運 動 會 引 起 活 動 部 位 缺 血，缺  

血 引 起 血 液 循 環 不 良 ， 導 致 疼 痛 物 質 的 堆 積 ， 如 果 疼 痛 物 質

累 積 過 多 ， 超 過 一 定 的 負 荷 ， 就 會 引 發 疼 痛 ， 而 疼 痛 又 會 引

起 反 射 性 痙 攣 造 成 局 部 缺 血 的 時 間 延 長 ， 如 此 惡 性 循 環 ， 使

得 肌 肉 產 生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。  

    D e Vr i e s 依 據 的 論 證 是 在 研 究 表 面 電 擊 時 發 現 有 D O M S

的 患 者 其 肌 電 圖 活 動 有 明 顯 地 增 加 。 此 外 段 昌 平 、 傅 湘 琦 、

趙 天 德 和 盧 鼎 厚 ( 1 9 8 4 )， 在 做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對 延 遲 性 肌 肉 酸

痛 的 影 響 ， 結 論 是 運 動 後 進 行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， 能 夠 減 緩 或 抑

制 肌 肉 痙 攣 ， 減 少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發 生 。 其 所 提 出 的 解 釋

是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因 為 是 緩 慢 的 伸 展 肌 肉 ， 不 會 引 起 牽 張 反 射

( S t r e t c h  r e f l e x )， 而 隨 著 肌 纖 維 的 被 動 拉 長 ， 縮 短 的 肌 節 會

隨 之 朝 一 定 的 方 向 拉 長 ， 持 續 一 段 時 間 後 ， 便 能 使 收 縮 方 向

不 一 致 的 肌 節 得 到 伸 展 ， 從 而 緩 解 或 抑 制 肌 肉 痙 攣 的 發 生 。

然 而 此 一 論 點 又 受 到 一 學 者 F r i d e n  等 ( 1 9 8 3 )的 質 疑，其 研 究

發 現 大 白 鼠 在 離 心 運 動 後 的 2 - 3 天 ， 取 其 肌 肉 檢 驗 分 析 ， 發

現 大 白 鼠 肌 纖 維 大 都 正 常 ， 並 沒 有 因 缺 血 性 組 織 損 傷 引 起 肌

纖 維 壞 死 或 肌 纖 維 完 全 斷 裂 ， 研 究 結 果 認 為 酸 痛 的 肌 肉 中 不

缺 血 ， 就 不 會 引 起 酸 痛 ， 此 與 缺 血 一 痙 攣 的 理 論 不 一 致 。 此

外，M c c u l l y  ( 1 9 8 5 )發 現 離 心 運 動 後。肌 肉 的 肌 電 活 動 增 強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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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肌 電 活 動 的 大 小 與 酸 痛 程 度 卻 無 顯 著 的 關 係 ， 這 與  

D e Vr i e s 的 理 論 並 不 一 致 。  

    綜 合 上 述 的 結 論，肌 肉 痙 攣 與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是 有 關 係

存 在 的 ， 因 為 肌 肉 痙 攣 是 一 種 惡 性 循 環 的 現 象 ， 但 藉 由 靜 態

伸 展 能 夠 減 緩 肌 肉 痙 攣 的 發 生 。  

 

(三 )結 締 組 織 損 傷 理 論  

    骨 骼 肌 的 基 本 結 構 是 由 中 間 的 肌 腹 及 兩 端 的 肌 腱 所 構 成

的 。 肌 腹 中 有 肌 內 膜 、 肌 束 膜 、 肌 外 膜 向 肌 腹 兩 端 延 伸 於 纖

維 性 的 肌 腱 或 肌 膜 (盧 鼎 厚 ， 黃 啟 煌 ， 1 9 9 7 )。  

  H o u g h ( 1 9 0 2 )  指 出 未 受 訓 練 的 肌 肉 參 與 長 時 間 的 工 作 或  

訓 練 可 能 會 使 肌 肉 內 的 肌 纖 維 或 結 締 組 織 受 到 損 傷 而 引 起 酸

痛 ， 尤 其 是 從 事 大 強 度 的 離 心 運 動 後 ， 因 肌 外 膜 是 在 每 一 肌

束 周 圍 包 裹 ， 並 連 接 相 鄰 肌 束 的 主 要 成 分 。 所 以 ， 它 可 能 是

引 起 結 締 組 織 損 傷 理 論 的 關 鍵 因 子 。 A s m u s s e n ( 1 9 5 6 )將 肌 肉

做 主 動 與 被 動 運 動 後 ， 研 究 不 同 運 動 方 式 對 於 疼 痛 差 異 ， 結

果 發 現 肌 肉 做 被 動 運 動 後 疼 痛 程 度 會 增 強 且 集 中 在 肌 腱 部 位  

。他 認 為 造 成 這 種 現 象 的 原 因 是 肌 纖 維 的 彈 性 較 大 ， 而 結 締

組 織 較 堅 硬 而 且 彈 性 小 ， 因 此 結 締 組 織 若 受 到 牽 拉 後 較 易 受

傷 而 引 起 發 炎 現 象。 A b r a h a n ( 1 9 7 7 )研 究 受 試 者 離 心 運 動 後 尿

中 羥 脯 氨 酶  ( O H P， 是 結 締 組 織 損 傷 後 產 生 的 )  這 種 代 謝 指

標 證 實 了 結 締 組 織 損 傷 與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之 間 的 關 係 。 因 為

O H P 出 現 的 最 高 值 剛 好 在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最 嚴 重 的 運 動 後

4 8 小 時 。 且 在 運 動 後 的 4 天 內 ， 尿 中 的 O H P 的 濃 度 ， 皆 顯

著 的 高 於 運 動 前 的 濃 度。此 外， N e w h a m  ,  M c P h a i l  ,  M i l l s 及

E d w a r d s  ( 1 9 8 3 )  的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肌 肉 離 心 收 縮 的 疼 痛 也 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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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 中 在 肌 腱 周 圍 ， 此 與 A s m u s s e n ( 1 9 5 6 )所 作 的 實 驗 結 果 是 一

致 的 ， 也 就 是 疼 痛 是 由 於 損 傷 的 結 締 組 織 引 起 腫 脹 產 生 機 械

性 刺 激 的 結 果 。  

        藉 由 上 述 的 實 驗 結 果 ， 我 們 可 以 得 知 肌 肉 酸 痛 中 以 結 締

組 織 最 易 損 傷 ， 因 為 它 的 結 構 是 較 堅 硬 、 彈 性 小 而 且 離 心 收

縮 的 疼 痛 都 集 中 在 肌 腱 周 圍 。 因 此 推 斷 結 締 組 織 損 傷 也 是 延

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理 論 因 素 之 一 。  

 

(四 )肌 肉 損 傷 理 論  

      H o u g h ( 1 9 0 2 )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與 肌 肉 的 機

械 張 力 有 十 分 密 切 的 關 係 。 因 為 他 認 為 疼 痛 是 肌 肉 本 身 某 種

損 傷 所 引 起 的 。 而 且 過 去 的 研 究 也 顯 示 肌 纖 維 的 傷 害 可 能 是

促 成 肌 肉 酸 痛 最 主 要 的 機 轉 ( A r m s t r o n g ,  O g i l v i e ,  &  S c h w a n e ,  

1 9 8 3 ;  F r i d e n  ,  S e a g e r  &  E k b l o m , 1 9 8 8 )。而 且 離 心 式 的 運 動 比

其 它 的 運 動 方 式 更 容 易 造 成 受 傷 的 機 制 ( S t a u b e r  , C l a r k s o n ,  

&  F r i t z , 1 9 9 0 )， 因 為 離 心 式 運 動 所 徵 召 參 與 肌 肉 收 縮 的 運 動

單 元 較 其 它 運 動 型 式 少 ， 因 此 比 較 容 易 損 傷 。 而 且 更 會 引 起

肌 纖 維 內 超 微 結 構 的 受 損， 例 如 Z - l i n e 和 收 縮 肌 纖 維 受 到 損

傷 (陳 忠 慶 、 謝 伸 裕 ， 1 9 9 5 )。 近 年 來 ， 又 有 很 多 學 者 研 究 證

明 骨 骼 肌 損 傷 是 引 起 肌 肉 疼 痛 最 主 要 因 素 。 K u i p e r s ( 1 9 9 4 )的

研 究 中 認 為 在 從 事 離 心 性 收 縮 的 運 動 時 ， 較 大 的 機 械 負 荷 會

導 致 肌 肉 損 傷 進 而 造 成 發 炎 反 應，引 起 肌 肉 酸 痛。此 外 F r i d a n  

等 ( 1 9 8 3 )在 研 究 重 複 下 台 階 運 動 所 引 起 的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，

發 現 骨 骼 肌 纖 維 內 有 超 微 的 結 構 產 生 變 化 。 段 昌 平 等 ( 1 9 8 4 )

研 究 超 過 習 慣 性 負 荷 強 度 的 運 動 所 引 起 的 骨 骼 肌 超 微 結 構 的

改 變 包 括 了 肌 原 纖 維 、 粒 腺 體 、 溶 酶 體 等 構 造 上 改 變 ， 並 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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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現 了 Z 線 斷 裂 ， 消 失 、 錯 位 ； 肌 節 長 短 不 一 ， 肌 動 蛋 白 、

肌 凝 蛋 白 排 列 紊 亂 ； 粒 腺 體 腫 脹 、 變 形 、 破 損 等 現 象 ， 並 發

現 運 動 後 即 刻 ， 肌 原 纖 維 已 經 產 生 變 化 ； 而 骨 骼 肌 結 構 的 最

大 變 化 出 現 在 運 動 後 的 2 4 小 時，此 與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出 現 的

時 間 是 一 致 的 。 毛 慶 禎 ( 1 9 9 4 )從 生 理 學 的 角 度 來 觀 察 ， 發 現

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是 肌 纖 維 膜 受 到 結 構 性 與 化 學 性 傷 害 所 造 成

的 ， 不 僅 肌 纖 維 產 生 微 小 的 損 傷 ， 其 它 如 肌 腱 、 韌 帶 也 可 能

受 到 傷 害 ， 因 而 導 致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。 田 野 、 王 義 潤 、 楊 錫

讓 和 唐 朝 樞 ( 1 9 9 3 )採 用 持 續 性 下 坡 跑 運 動 ， 觀 察 離 心 運 動 後

對 大 鼠 的 比 目 魚 肌 超 微 結 構 的 影 響 ， 結 果 發 現 離 心 運 動 後 會

引 起 骨 骼 肌 纖 維 排 列 變 得 不 規 則 ， 肌 絲 卷 曲 、 Z 線 異 常 。 此

外 ， 陳 英 杰 、 郭 慶 芳 、 趙 保 路 和 祈 文 娟 ( 1 9 9 3 )從 化 學 性 假 說

的 觀 點 認 為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與 自 由 基 損 傷 有 關，如 ( O ² ¯、O H )

與 接 觸 的 生 物 大 分 子 反 應 後 ， 導 致 膜 脂 質 過 氧 化 ， 使 酶 蛋 白

失 去 活 性、D N A 雙 螺 旋 解 聚、鹼 基 斷 裂，最 後 細 胞 功 能 下 降，

死 亡 。 也 就 是 說 運 動 後 會 產 生 過 多 的 自 由 基 ， 導 致 延 遲 性 肌

肉 酸 痛 產 生。目 前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離 心 運 動 後 細 胞 內 C a ² +是 產

生 延 遲 性 肌 肉 痠 痛 的 中 心 機 制 。 屈 竹 青 、 盧 鼎 厚 和 王 義 潤 等

學 者 ( 1 9 9 3 )發 現 骨 骼 肌 長 時 間 等 長 收 縮 後 ， 肌 絲 結 構 變 化 伴

隨 著 時 間 增 加 而 增 加，胞 漿 內 C a ² +濃 度 會 隨 時 間 的 增 加 而 上

升 ， 在 肌 原 纖 維 內 結 構 變 化 越 劇 烈 ， C a ² +的 濃 度 也 越 高 。 田

野 等 人 ( 1 9 9 3 )在 大 鼠 跑 台 實 驗 發 現，運 動 後 引 起 粒 線 體、C a ² +

量 增 加， 2 4 小 時 達 到 最 高 峰， 4 8 小 時 尚 未 恢 復。因 此 證 明 了

C a ² +增 加 及 粒 腺 體 的 聚 鈣 作 用 與 肌 纖 維 損 傷 在 時 間 上 與 延 遲

性 肌 肉 酸 性 有 相 關 。 除 了 肌 纖 維 型 態 的 超 微 結 構 及 化 學 性 假

說 可 以 顯 示 出 證 據 之 外 ， 血 液 中 的 酵 素 變 化 也 為 肌 肉 損 傷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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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最 好 的 指 標，其 中 以 肌 酸 激 酶  ( c r e a t i n e  k i n a s e；簡 稱  C K )

被 認 為 是 骨 骼 肌 受 傷 最 好 且 專 一 性 的 指 標  ( L e f e b v r e  ,  

L a r o u t e  ,  B r a u n  ,  L a s s o u r d  ,  &  To u t a i n  ,  1 9 9 6 )。            

肌 酸 激 酶 是 一 種 双 鍵 ， 主 要 存 在 於 肌 肉 、 心 臟 和 腦 部 ，

此 三 處 有 任 何 損 傷 ， 均 可 能 引 起 此 酶 的 上 升 ， 因 此 ， 臨 床 上

測 定 肌 酸 激 酶 的 活 性 變 化 ， 可 用 來 診 斷 肌 纖 維 是 否 己 經 受 到

損 傷 (鄭 桂 玫 ， 洪 明 吉 ， 2 0 0 0 )。 楊 曉 冰 ( 1 9 9 4 )研 究 顯 示 ， 大

強 度 的 離 心 運 動 後 ， 血 清 肌 酸 激 酶 值 明 顯 升 高 ， 而 肌 酸 激 酶

升 高 的 程 度 ， 高 峰 時 間 與 運 動 方 式 有 關 。 然 而 ， 徐 佶 ( 1 9 9 3 )

卻 指 出 ， 血 清 肌 酸 激 酶 顯 示 的 肌 肉 損 傷 並 不 像 是 導 致 延 遲 性

酸 痛 的 產 生 ， 因 為 由 肌 酸 激 酶 反 映 的 損 傷 與 延 遲 性 酸 痛 發 生

的 時 間 並 不 一 致，肌 酸 激 酶 的 最 大 值 出 現 的 時 間 在 運 動 後 4 - 7

天 ， 然 而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最 嚴 重 的 時 間 要 提 早 些 ， 都 在 運 動

後 的 2 4 - 7 2 小 時 。 因 此 ， 肌 酸 激 酶 並 不 能 證 明 是 引 起 延 遲 性

肌 肉 酸 痛 的 生 化 指 標 。   

    根 據 上 述 的 理 論 得 知 運 動 後 肌 纖 維 損 傷 的 現 象 與 延 遲 性  

肌 肉 酸 痛 出 現 的 時 間 是 一 致 的 ， 此 外 ， 肌 纖 維 膜 受 到 結 構 性

的 改 變 與 化 學 性 的 傷 害 ， 可 能 是 引 起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根 源  

。 而 血 清 中 肌 酸 激 酶 值 是 否 能 檢 視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指 標 ，

仍 須 更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。 因 此 ，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可 能 與 肌 肉 損

傷 是 否 有 關 還 須 再 研 究 。  

 

(五 )急 性 發 炎 理 論  

   陳 忠 慶 、 金 明 央 ( 1 9 9 7 )  發 現 在 從 事 激 烈 的 離 心 運 動 後 初

期 (運 動 停 止 後 的 7 2 小 時 期 間 )，發 炎 反 應 的 物 質 可 能 會 進 入

到 受 傷 的 肌 肉 組 織 中 ， 參 與 損 傷 肌 纖 維 的 修 復 工 作 ， 使 得 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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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 組 織 可 以 獲 得 修 復。發 炎 反 應 與 D O M S 剛 好 會 發 生 一 些 相

類 似 的 症 狀 ， 包 括 ： 肌 肉 疼 痛 、 腫 脹 和 功 能 喪 失 ； 肌 細 胞 滲

透 情 形 會 發 生 改 變 ， 尤 其 是 巨 噬 細 胞 最 明 顯 ； 血 液 中 生 化 指

標 也 會 增 加 ， 例 如 白 血 球 細 胞 、 C y t o k i n e s、 鐵 、 鋅 … .。  

  S m i t h ( 1 9 9 1 )認 為 急 性 發 炎 反 應 是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基

本 機 制 ， 因 為 高 強 度 的 離 心 運 動 後 會 出 現 與 急 性 發 炎 反 應 相

類 似 的 症 狀，包 括 水 腫、疼 痛，功 能 受 限。S c h w a n e 等 人 ( 1 9 8 3 )

研 究 發 現 離 心 運 動 後 ， 受 試 者 在 出 現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時 伴 隨

著 周 圍 白 血 球 細 胞 增 多 。 K u i p e r ,  D r u k k e r ,  &  F r e d e r i k ( 1 9 8 3 )

研 究 小 白 鼠 在 - 1 0 °斜 坡 跑 後 2 小 時 發 現 小 白 鼠 比 目 魚 肌 內 有

中 性 多 核 細 胞 的 聚 集 現 象。 A r m s t r o n g ( 1 9 8 4 )發 現 小 白 鼠 運 動

後 肌 肉 間 隙 中 有 巨 噬 細 胞 的 出 現 ， 且 離 心 運 動 組 較 多 。 綜 合

以 上 的 論 證 都 應 驗 了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確 實 與 急 性 發 炎 反 應 有

關 聯 存 在 。 但 是 仍 有 學 者 認 為 離 心 運 動 後 並 沒 有 在 損 傷 的 肌

肉 發 現 周 圍 有 白 血 球 增 多 的 現 象 。 F r i d e n 等 人 ( 1 9 8 3 )在 離 心

運 動 的 肌 肉 檢 驗 中 ， 在 肌 肉 損 傷 部 位 並 未 發 現 巨 噬 細 胞 聚

集 。 R o u n d ,  J o n e s 和 C a m b r i d g e ( 1 9 8 7 )在 運 動 後 9 - 1 4 天 發 現

有 大 量 單 核 細 胞 聚 集 ， 這 與 急 性 發 炎 的 時 間 不 符 合 ， 因 為 白

血 球 會 在 運 動 後 2 4 小 時 大 量 出 現，而 在 4 8 小 時 達 到 最 高 峰，

這 與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發 生 的 時 間 也 不 一 致 。 洪 長 青 和 陶 江

( 1 9 9 9 )亦 提 出 發 炎 反 應 的 時 間 與 D O M S 時 程 變 化 並 不 一 致 ，

D O M S 在 運 動 後 2 4 - 4 8 小 時 內 出 現 最 高 峰 ， 而 發 炎 反 應 的 高

峰 是 出 現 在 運 動 後 的 7 2 - 9 6 小 時，兩 者 在 時 間 上 並 不 相 吻 合。 

根 據 上 述 的 理 論 ， 急 性 發 炎 與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是 有 許 多

相 似 處 存 在 。 包 括 都 會 產 生 水 腫 、 疼 痛 及 功 能 受 限 ， 但 仍 有

學 者 發 現 兩 者 發 生 的 時 間 前 後 並 不 相 符 合 。 因 此 ， 仍 值 得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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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步 的 探 討 。  

    綜 合 以 上 5 個 理 論 機 制 ， 皆 試 圖 來 解 釋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

的 理 論 機 制 ， 但 沒 有 一 個 理 論 能 夠 完 全 說 明 造 成 延 遲 性 肌 肉

酸 痛 的 原 因，因 為 皆 有 其 不 足 之 處，  都 只 能 解 釋 其 中 一 部 份

的 原 因 。 所 以 ， 到 目 前 為 止 造 成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真 正 機 制

是 如 何 ？ 仍 然 不 很 清 楚 ， 皆 只 能 根 據 各 種 理 論 來 推 斷 ， 因 此

真 正 產 生 的 機 制 仍 然 有 待 大 家 共 同 努 力 來 研 究 與 探 討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有 關 治 療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文 獻 探 討  

 

一 、 藥 物 方 面  

    S t a t o n ( 1 9 5 2 )提 出 Vi t a m i n  C， 能 有 效 的 預 防 D O M S， 但

未 能 區 分 出 實 驗 組 與 控 制 組 。 H i l l 和 R i c h a r d s o n ( 1 9 8 9 )  研 究

局 部 的 止 痛 抗 發 炎 藥 膏 (  1 0 %  t r i e t h a n o l a m i n e  s a l i c y l a t e  )  對  

D O M S 的 影 響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止 痛 劑 組 與 安 慰 劑 組 的 自 覺

疼 痛 表 值 分 別 是 3 . 4 與 4 . 4，然 而 此 實 驗 僅 量 測 受 試 者 自 我 疼

痛 的 感 覺 ， 而 無 分 析 其 它 生 化 值 。 G u l i c k 等 人  ( 1 9 9 6 )  研 究

N S A I D 對 D O M S 後 2 4 到 4 8 小 時 的 症 狀 減 輕 療 效，結 果 顯 示

N S A I D 並 無 法 減 輕 D O M S 的 症 狀，除 非 是 服 用 較 多 的 劑 量 ，

才 能 有 療 效 反 應 。 其 它 如 在 藥 物 方 面 ， 包 括 使 用 非 類 固 醇 消

炎 藥 (  H i l l  &  R i c h a r d s o n ,  1 9 8 9 ;  P o l i t i n o ,  S m i t h  &  Wa g g o n e r  

, 1 9 8 5 )， 阿 斯 匹 靈 (  F r a n c i s ,  &  H o o b l e r  ,  1 9 8 7  )， I b u p r o f e n  

(  D o n n e l l y  ,  M a u g h a n  &  W h i t i n g , 1 9 9 0 ;  H a s s o n ,  D a n i e l s  ,  &  

D i v i n e  , 1 9 9 3 )  D e x a m e t h a s o n e、 I n o t o p h o r e s i s ( H a s s o n ,  W i b l e ,  

B a r n e s ,  &  W i l l i a m s  , 1 9 9 2  )。 在 營 養 療 法 方 面 包 括 維 生 素 C  



 

 21

(洪 長 青 、 陶 江 ， 1 9 9 9  ;  S t a t o n  ,  1 9 5 2  )， 口 服 避 孕 藥

( T h o m p s o n , 1 9 9 7 )  ,芍 藥 甘 草 湯 (柴 田 哲 生 ， 1 9 9 6 )。  

以 上 所 列 的 藥 物 大 部 分 都 沒 有 顯 著 的 療 效 ， 所 以 不 在 此

做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。  

 

二 、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 法 (簡 稱 T E N S )  

D e n e g a r 和 P e r r i n ( 1 9 9 2 )對 4 0 位 女 性 平 均 年 齡 2 2 ± 4 . 3

歲 ， 利 用 k i n - c o m 的 等 速 機 器 來 誘 導 非 慣 用 手 的 手 肘 產 生

D O M S， 然 後 採 隨 機 分 派 的 方 式 分 為 T E N S 組 (將 電 擊 片 分 別

置 於 肱 二 頭 肌 與 肱 二 頭 肌 腱 處 ， (波 頻 9 0 p p s， 波 寬 9 0 u s e c )

及 冷 療 組 與 冷 療 組 加 T E N S 組 及 控 制 組 。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單

獨 的 T E N S 組 與 冷 療 加 T E N S 組 皆 能 有 效 的 減 輕 疼 痛 ， 但 對

於 持 續 療 效 並 沒 有 進 一 步 的 說 明 ， 實 驗 結 果 並 顯 示 T E N S 的

療 效 並 無 法 增 加 關 節 活 動 度 及 肌 力 。 D e n e g a r 和 H u f f ( 1 9 8 8 )

針 對 2 4 名 受 試 者 ， 採 用 不 同 型 式 的 T E N S 分 別 是 (高 頻 短 波

寬 ； 低 頻 長 波 寬 )研 究 其 對 D O M S 的 影 響 。 結 果 證 明 ， 兩 種

不 同 型 式 T E N S 均 能 有 效 的 減 輕 疼 痛 ， 然 而 對 關 節 活 動 度 的

恢 復 ， 並 無 顯 著 的 療 效 。 接 著 D e n e g a r 等 人 ( 1 9 8 9 )又 對 8 位

女 性 受 試 者 利 用 T E N S 來 治 療 因 運 動 所 產 生 的 D O M S， 結 果

顯 示 T E N S 能 有 效 的 減 輕 疼 痛 ， 並 且 對 關 節 活 動 的 增 加 也 有

顯 著 的 療 效 。 此 外 ， 林 學 宜 ( 1 9 9 3 )所 做 的 研 究 ， 對 3 0 位 體 育

系 的 學 生 ， 平 均 年 齡 1 9 - 2 8 歲 ， 利 用 離 心 收 縮 來 誘 發 非 慣 用

手 的 手 肘 產 生 D O M S， 採 隨 機 分 派 方 式 到 T E N S 組 (波 頻

5 - 1 0 0 H z， 時 間 1 5 m i n )及 H S V C 組 。 結 果 證 明 T E N S 會 減 輕

受 試 者 D O M S 之 狀 態 ， 而 且 T E N S 也 能 延 遲 疼 痛 最 高 點 的 出

現 ， 對 D O M S 也 有 持 續 性 的 療 效 ； 此 外 亦 證 明 了 T E N S 也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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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作 為 處 理 D O M S 症 狀 中 肘 關 節 即 時 恢 復 伸 展 角 度 的 有 效 療

法 。  

    綜 合 上 述 說 明 了 T E N S 確 實 能 夠 減 輕 D O M S 後 所 產 生 的

疼 痛 但 對 於 是 否 能 增 加 關 節 活 動 度 則 有 待 更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。  

 

三 、 按 摩 療 法 ( m a s s a g e )  

    We n o s 等 ( 1 9 9 0 )研 究 9 名 受 試 者 ， 利 用 運 動 使 其 雙 腳 達

到 D O M S 的 症 狀 ， 然 後 設 計 一 腳 為 實 驗 組 (使 用 按 摩 來 處 理 )

另 一 腳 則 為 控 制 組 (即 沒 有 任 何 處 理 )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按 摩 對 減

輕 D O M S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療 效 。  

    H i l b e r t 等 ( 2 0 0 3 )研 究 1 8 位 受 試 者 ， 男 9 位 、 女 9 位 ，

利 用 離 心 收 縮 運 動 來 誘 發 大 腿 後 肌 群 ( h a m s t r i n g  m u s c l e )產

生 D O M S，然 後 以 隨 機 分 派 的 方 式 分 為 按 摩 組 (瑞 典 式 按 摩 手

法 )與 控 制 組 ， 並 於 D O M S 後 的 2、 6、 2 4、 4 8 小 時 分 別 接 受

按 摩 療 法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按 摩 組 與 控 制 組 對 於 疼 痛 的 減 輕 ，

最 大 的 力 距 及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改 善 ， 都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按 摩 組

只 有 在 D O M S 產 生 後 的 4 8 小 時 ， 對 於 疼 痛 的 指 數 的 降 低 有

顯 著 低 於 控 制 組 ， 然 而 研 究 結 論 卻 指 出 此 疼 痛 的 降 低 應 是 心

理 效 應 大 於 生 理 的 作 用 。  

    林 威 秀 與 黃 啟 煌 ( 1 9 9 9 )針 對 1 4 名 大 學 生 ， 平 均 年 齡 3 0

歲 以 下 ， 分 為 按 摩 組 及 伸 展 組 ， 利 用 離 心 收 縮 來 誘 發 股 四 頭

肌 產 生 D O M S，按 摩 組 於 運 動 後 2 4 小 時 接 受 1 5 分 鐘 的 按 摩，

並 於 運 動 後 的 2 4、 4 8、 7 2 小 時，分 別 再 接 受 處 理 一 次，研 究

結 果 顯 示 按 摩 組 只 比 伸 展 組 降 低 較 多 肌 酸 激 酶 的 活 性 ， 但 對

於 降 低 疼 痛 指 數 及 增 加 關 節 活 動 度 ， 則 不 如 伸 展 組 有 療 效 。  

    綜 合 上 述 的 文 獻 ， 按 摩 療 法 對 於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症 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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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並 無 任 何 顯 著 的 療 效 ， 對 於 疼 痛 指 數 的 降 低 應 是 受 試 者 的

心 理 作 用 大 於 生 理 效 應 。  

 

四 、 超 音 波 療 法 ( u l t r a s o u n d )  

    H a s s o n 等 ( 1 9 8 9 )研 究 1 8 位 受 試 者，利 用 十 分 鐘 的 登 階 運

動 來 誘 發 左 腿 產 生 D O M S， 然 後 隨 機 分 配 到 超 音 波 組 ， 假 處

理 組 及 控 制 組 ， 超 音 波 組 的 處 方 為 1： 4 的 p u l s e d 波 型 ， 強

度 為 0 . 8 w / c m ²， 頻 率 為 1 . 0 M H z， 時 間 為 2 0 分 鐘 。 研 究 結 果

顯 示 ， 超 音 波 療 法 比 假 處 裡 組 及 控 制 組 更 能 有 效 的 減 輕

D O M S 的 症 狀 。  

    根 據 上 述 的 文 獻 ， 超 音 波 能 減 輕 D O M S 的 症 狀 ， 但 後 繼

在 國 內 、 外 的 相 關 文 獻 卻 很 少 ， 值 得 往 後 的 研 究 者 繼 續 的 探

討 。  

 

五 、 電 離 子 通 透 法 ( d e x a m e t h a s o n e  I o n t o p h o r e s i s )  

    H a s s o n 等 ( 1 9 9 2 )研 究 1 8 位 受 試 者 平 均 年 齡 2 3 . 5 ± 5 歲 ，

利 用 1 0 分 鐘 的 登 階 測 驗 來 誘 發 左 大 腿 的 D O M S，然 後 隨 機 分

派 到 實 驗 組 6 位 ， 控 制 組 6 位 (沒 有 任 何 處 理 )及 假 處 理 組 、

實 驗 組 是 採 用 電 離 子 通 透 療 法 ， 將 抗 發 炎 藥 劑 直 接 處 理 在 股

內 側 肌 群 的 遠 端 及 股 外 側 肌 群 的 近 端 ， 也 就 是 最 疼 痛 的 地

方，時 間 為 2 0 分 鐘。研 究 結 果 顯 示，電 離 子 通 透 療 法 能 有 效

的 減 輕 D O M S 後 的 自 覺 疼 痛 指 數 ， 但 對 於 肌 肉 功 能 ( M u s c l e  

f u n c t i o n )執 行 並 無 顯 著 的 效 果 。  

    根 據 上 述 的 文 獻 ， 電 離 子 通 透 法 是 一 種 利 用 電 流 的 方 式

將 藥 物 穿 透 入 皮 膚 內 ， 雖 然 能 減 輕 D O M S 後 的 疼 痛 ， 但 對 於

肌 肉 功 能 的 執 行 並 無 顯 著 的 效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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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冷 療 法 ( c r y o t h e r a p y )  

Ya c k z a n 等 ( 1 9 8 4 )研 究 冷 療 對 D O M S 的 影 響 ， 將 3 0 位 女

性 受 試 者 ， 利 用 離 心 收 縮 方 式 來 誘 發 手 肘 屈 肌 群 產 生 D O M S  

， 結 果 發 現 冷 療 法 對 減 經 疼 痛 與 增 加 肘 關 節 伸 展 角 度 皆 沒 有

顯 著 的 療 效。 B r a u n 和 C l a r k s o n ( 1 9 8 9 )以 7 位 女 性 受 試 者，利

用 最 大 離 心 收 縮 運 動 來 誘 發 前 臂 屈 肌 群 產 生 D O M S， 觀 察 冷

療 法 對 D O M S 的 影 響 ， 以 另 一 隻 手 為 控 制 組 (即 不 做 任 何 處

理 )。研 究 結 果，冷 療 法 並 未 降 低 因 離 心 運 動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。

另 外， I s a b e l l 等 ( 1 9 9 2 )研 究 2 2 位 受 試 者 ( 1 1 位 男 性、 1 1 位 女

性 ， 平 均 年 齡 2 0 . 3 ± 2 . 1 歲 )， 隨 機 分 配 到 冰 按 摩 組 、 控 制 組

及 冰 按 摩 組 配 合 運 動 ， 利 用 離 心 收 縮 運 動 來 誘 發 手 肘 屈 肌 群

產 生 D O M S，並 在 運 動 後 分 別 接 受 1 5 分 鐘 冷 療 法，及 D O M S

後 的 0、 2、 4、 6、 2 4、 4 8、 7 2、 9 6 小 時 ， 三 組 分 別 再 接 受 不

同 的 治 療 方 式 各 1 5 分 鐘 ， 而 且 並 在 治 療 後 的 2、 4、 6、 2 4、

4 8、 7 2、 9 6 及 1 2 0 小 時 ， 分 別 測 量 受 試 者 的 關 節 活 動 度 、 肌

力 、 自 覺 疼 痛 指 數 、 肌 酸 激 酶 值 。 結 果 發 現 三 組 不 同 的 療 法

皆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，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冷 療 法 對 於 治 療 D O M S

症 狀 還 有 負 面 的 影 響 。 包 括 運 動 後 2 4 及 4 8 小 時 肌 力 與 關 節

活 動 度 更 減 少 ， 及 疼 痛 指 數 卻 更 增 加 。 但 D e n e g a r 等 ( 1 9 9 2 )

的 研 究 卻 又 發 現 ， 經 由 冷 療 法 處 理 D O M S 症 狀 2 0 分 鐘 後 ，

可 以 即 刻 減 輕 疼 痛，但 持 續 性 的 療 效，則 沒 有 進 一 步 的 說 明。

此 論 點 也 和 G u l i c k ,  K i m u r a ,  S i l t e r ,  P a o l o n e ,  J o h n 及

K e l l y ( 1 9 9 6 )的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。 G u l i c k 等 作 者 利 用 冰 按 摩 ， 在

於 受 試 者 產 生 D O M S 的 前 臂 伸 肌 群 ， 治 療 2 0 分 鐘 ， 並 在 運

動 後 2 4、 4 8、 及 7 2 小 時 分 別 再 接 受 治 療 一 次 。 結 果 證 明 冰

按 摩 確 實 能 減 少 D O M S 所 帶 來 的 疼 痛，其 理 由 是 冷 療 能 抑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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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 離 神 經 末 梢 的 活 性 ， 因 而 增 加 疼 痛 的 閾 值 。 但 對 於 D O M S

其 它 相 關 症 狀 的 減 輕 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。陳 忠 慶 和 謝 伸 裕 ( 1 9 9 5 )

研 究 伸 展 療 法 與 冷 療 法 對 於 D O M S 的 影 響，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冷

療 法 的 處 理 ， 並 不 能 有 效 的 減 輕 D O M S 症 狀 包 括 疼 痛 指 數 、

C K 活 性 的 狀 態 及 增 加 關 節 活 動 度 ， 最 大 肌 力 的 恢 復 ， 結 論

是 建 議 冷 療 法 可 能 不 適 合 用 來 處 理 D O M S 的 症 狀 。  

    綜 合 上 述 的 文 獻，冷 療 法 對 於 D O M S 症 狀 的 減 輕 並 無 顯

著 的 效 果 ， 但 對 於 疼 痛 指 數 的 改 善 ， 雖 有 治 療 的 效 果 ， 但 仍

有 所 爭 議 ， 值 得 未 來 做 更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。  

 

七 、 伸 展 療 法 ( s t r e t c h  e x e r c i s e )  

      最 早 是 由 D e Vr i e s ( 1 9 6 1 )提 出 其 方 法，利 用 受 試 者 的 身 體

重 量 來 伸 展 其 手 足 以 減 輕 D O M S 後 的 疼 痛 ， 九 人 中 有 七 人 ，

減 輕 可 是 在 D e Vr i e s 的 研 究 中 並 沒 有 詳 細 的 說 明 伸 展 的 時 間  

、 次 數 及 頻 率 ， 且 沒 有 控 制 D O M S 產 生 的 機 制 ， 因 此 ， 在 比

較 疼 痛 的 差 異 上 較 不 客 觀。接 著 D e Vr i e s ( 1 9 6 6 )將 靜 態 伸 展 的

時 間 加 以 訂 定，結 果 仍 認 為 靜 態 伸 展 對 減 輕 D O M S 有 顯 著 的

幫 助 。 To r g a n  ( 1 9 8 5 )所 做 的 實 驗 結 果 ， 支 持 伸 展 運 動 可 減 輕

疼 痛 。 然 而 B u r o k e r 和 C l a r k s o n  ( 1 9 8 9 )利 用 登 階 運 動 來 誘 導

D O M S， 並 於 運 動 後 即 刻 及 運 動 後 2 4 小 時 內 每 隔 2 小 時 ， 運

動 後 2 4 - 7 2 小 時 內 每 隔 4 小 時 ， 進 行 每 組 1 0 次 ， 每 次 3 0 秒

的 靜 態 伸 展 ， 結 果 顯 示 運 動 後 的 靜 態 伸 展 ，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減

輕 D O M S 的 症 狀 。 D a v i d 和 E d w a r d ( 1 9 8 9 )研 究 靜 態 伸 展 及 暖

身 運 動 對 D O M S 的 影 響，利 用 登 階 運 動 來 誘 發 股 四 頭 肌 產 生

D O M S。 將 6 2 位 男 、 女 受 試 者 隨 機 分 配 到 靜 態 伸 展 組 、 暖 身

組 、 靜 態 伸 展 加 暖 身 組 及 控 制 組 。 靜 態 伸 展 組 是 利 用 5 種 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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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運 動 來 伸 展 大 腿 的 股 四 頭 肌 群，各 進 行 2 次，每 次 5 0 秒 ，

總 共 1 8 分 鐘 。 暖 身 組 則 是 用 階 高 1 0 c m 的 階 梯 ， 大 約 消 耗

2 . 7 M E Ts ( 9 . 4 m l . k g– 1 . m i n - 1 )， 進 行 1 0 分 鐘 。 再 連 續 5 天 ，

每 隔 2 4 小 時 ， 記 錄 受 試 者 的 肌 肉 酸 痛 指 數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

D O M S 後 利 用 靜 態 伸 展 或 是 運 動 前 暖 身 運 動 ， 對 於 D O M S 症

狀 中 疼 痛 指 數 的 降 低 ， 兩 者 皆 沒 有 顯 著 的 療 效 。 陳 忠 慶 和 謝

伸 裕 ( 1 9 9 5 )研 究 伸 展 療 法 與 冷 療 法 對 D O M S 的 影 響，以 3 0  位  

體 育 系 的 學 生 ， 隨 機 分 派 到 靜 態 伸 展 、 冷 療 及 控 制 三 組 ， 利

用 離 心 運 動 使 非 慣 用 手 的 手 肘 二 頭 肌 產 生 D O M S。 靜 態 伸 展

組 於 運 動 後 0、 1、 2、 2 4、 4 8 及 7 2 小 時 各 接 受 一 次 手 肘 二 頭

肌 的 伸 展 運 動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接 受 靜 態 伸 展 處 理 之 後 ， 可

以 減 輕 受 試 者 D O M S 的 狀 態 且 能 增 加 關 節 活 動 度，改 善 肌 酸

激 酶 的 活 性 及 疼 痛 指 數 的 恢 復 速 率 ， 建 議 這 種 療 法 可 以 作 為

治 療 D O M S 的 一 種 有 效 的 治 療 方 法 ， 且 能 增 加 關 節 活 動 度  

，及 疼 痛 指 數 的 恢 復 速 率。林 威 秀 和 黃 啟 煌 ( 1 9 9 9 )研 究 按 摩 、

伸 展 對 D O M S 的 影 響 ， 以 1 4 位 一 般 大 學 生 為 受 試 者 ， 利 用

負 重 被 動 半 蹲 運 動 ， 來 誘 發 股 四 頭 肌 產 生 D O M S。 伸 展 組 於

運 動 後 立 即 接 受 1 0 分 鐘 的 伸 展，按 摩 組 則 在 運 動 後 2 小 時 接

受 1 5 分 鐘 的 按 摩 ， 兩 組 皆 於 運 動 後 2 4、 4 8、 7 2 小 時 再 各 接

受 同 樣 處 理 ， 並 測 量 運 動 前 與 運 動 後 2 4、 4 8 與 7 2 小 時 兩 組

D O M S 的 症 狀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伸 展 運 動 比 按 摩 更 能 有 效 的

降 低 疼 痛 指 數 ， 然 而 伸 展 運 動 對 於 關 節 活 動 的 增 加 雖 高 於 按

摩 療 法 ， 然 而 未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。  

    此 和 G u l i c k ( 1 9 9 6 )在 針 對 不 同 的 治 療 方 式 對 D O M S 所 產

生 的 療 效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靜 態 展 對 於 改 善 關 節 活 動 度 ， 並 無

顯 著 的 效 果 ， 是 相 同 的 結 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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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合 上 述 的 文 獻 分 析 顯 示 ， 大 部 分 的 研 究 結 果 皆 證 實 靜

態 伸 展 運 動 療 法 對 於 減 緩 D O M S 的 症 狀 是 一 種 有 效 的 治 療 方

法 ， 但 在 關 節 活 動 的 改 善 方 面 卻 沒 有 一 致 的 看 法 ， 也 是 本 研

究 須 加 以 探 討 的 問 題 。   

 

八 、 快 速 自 主 收 縮 療 法  

    H a s s o n ,  M u n d o r f ,  B a r n e s ,  &  W i l l i a m s  ( 1 9 8 9 )利 用 快 速  

自 主 收 縮 療 法 (在 每 分 鐘 3 0 0 度 的 速 度 下 作 2 0 次 的 膝 關 節 最

大 自 主 伸 展 與 彎 曲，總 共 作 6 回 合 每 回 合 間 隔 3 分 鐘 )，然 後

對 1 0 位 有 D O M S 症 狀 的 受 試 者 加 以 治 療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快

速 自 主 收 縮 療 法 ， 對 於 受 試 者 股 四 頭 的 最 大 肌 力 ， 最 大 轉 距

及 總 功 能 的 恢 復 都 有 顯 著 的 療 效，且 對 D O M S 症 狀 的 減 輕 也

有 幫 助 。 林 學 宜 ( 1 9 9 3 )比 較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與 快 速 自 主 收 縮

療 法 對 D O M S 的 影 響 時 ， 亦 認 為 快 速 自 主 收 縮 療 法 能 改 善

D O M S 症 狀 的 關 節 活 動 度 、 疼 痛 指 數 及 肌 酸 激 酶 的 活 性 。  

    綜 合 上 述 的 文 獻，得 知 快 速 自 主 收 縮 療 法 對 於 D O M S 症

狀 的 減 緩 ， 是 一 種 有 效 的 治 療 方 式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本 章 總 結  

 

由 以 上 的 文 獻 探 討 所 述 ， 可 歸 納 以 下 幾 點 ：  

一 、 藥 物 、 按 摩 療 法 及 冷 療 法 對 於 減 緩 D O M S 的 症 狀 並 沒 顯

著 的 療 效 。 按 摩 療 法 若 能 減 輕 疼 痛 指 數 ， 也 只 是 心 理 療

效。而 冷 療 法 甚 至 對 於 D O M S 的 症 狀 還 有 負 面 的 效 果 存

在 。  



 

 28

二 、 超 音 波 療 法 、 快 速 自 主 收 縮 療 法 、 電 離 子 通 透 法 對 於   

       D O M S 的 症 狀 ， 是 一 種 有 效 的 治 療 方 法 ， 但 有 關 的 文 獻

探 討 仍 顯 得 不 足 。  

三 、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 法 在 治 療 D O M S 的 效 果 上 ， 贊 成 與 反

對 的 文 獻 皆 有 ， 因 為 T E N S 並 無 法 完 全 解 緩 D O M S 的 症

狀，尤 其 是 在 關 節 活 動 方 面，所 以，不 能 確 定 其 對 D O M S

的 療 效 。  

四 、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療 法 在 處 理 D O M S 的 症 狀 方 面 ， 也 是 有 爭

議 的，雖 然 大 部 分 的 文 獻 皆 支 持 其 對 D O M S 是 一 種 有 效

的 治 療 方 式 ， 但 仍 須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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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 研究方法與步驟  
 

本 章 內 容 包 括 第 一 節 、 研 究 流 程 ； 第 二 節 、 研 究 對 象 ；

第 三 節 、 先 前 研 究 ； 第 四 節 、 研 究 程 序 與 方 法 ； 第 五 節 、 資

料 處 理 。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流 程 

 
選 定 研 究 工 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篩 選 研 究 對 象

 ↓  
進 行 實 驗 前 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檢 討 實 驗 過 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討 論 缺 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真 正 進 行 實 驗 研 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統 計 分 析 撰 寫 研 究 結 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編 寫 研 究 報 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校 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 
完 成 發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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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 

本 研 究 對 象 係 針 對 醫 院 實 習 生 (即 大 專 生 )以 弘 光 科 技 大

學、輔 英 大 學 及 仁 德 醫 專 各 1 0 位，共 3 0 位 均 自 願 參 與 實 驗。

在 實 驗 開 始 前 ， 每 位 受 試 者 均 須 了 解 本 實 驗 的 目 的 、 過 程 和

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因 素，並 在 受 試 者 須 知 與 參 與 同 意 書 上 (附 錄

一 )簽 名 ， 且 須 填 寫 健 康 情 況 調 查 表 (附 錄 二 )， 並 排 除 是 否 高

血 壓 、 心 臟 疾 病 、 糖 尿 病 、 及 過 去 6 個 月 沒 有 上 、 下 肢 骨 折

的 病 史 ， 而 且 受 試 者 也 不 可 有 肝 臟 、 腎 功 能 障 礙 、 胃 及 氣 喘

等 疾 病 問 題 。 並 且 在 實 驗 前 的 一 星 期 ， 受 試 者 要 停 止 劇 烈 的

身 體 活 動 ， 並 且 在 資 料 的 收 集 期 間 ， 暫 停 服 用 任 何 消 炎 藥 物

及 飲 用 咖 啡 、 抽 煙 等 刺 激 性 食 品 ， 並 且 不 可 在 有 肌 肉 酸 痛 的

部 位 從 事 按 摩 熱 敷 、 冷 敷 的 治 療 。  

 

第 三 節  預 備 實 驗 研 究  

 

由 於 利 用 離 心 收 縮 運 動 來 誘 導 肌 肉 酸 痛 的 程 序 ， 在 所 有

的 文 獻 報 告 ， 皆 無 一 致 的 實 驗 程 序 ， 為 了 確 保 參 與 本 實 驗 的

所 有 受 試 者 皆 能 在 進 行 離 心 收 縮 運 動 的 程 序 中 ， 皆 達 到

D O M S 的 狀 態 。 先 採 預 備 實 驗 研 究 ， 首 先 由 5 位 樹 人 醫 專 的

學 生 (與 正 式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不 同 )先 接 受 酸 痛 誘 發 的 運 動 程 序  

。  

本 實 驗 採 用 登 階 運 動 方 式 誘 發 受 試 者 的 股 四 頭 肌 產 生 肌

肉 酸 痛 ， 首 先 ， 受 試 者 的 慣 用 腳 須 先 踏 上 箱 子 ， 而 後 非 慣 用

腳 再 踏 上 箱 子 ， 兩 腳 踏 上 箱 子 後 ， 慣 用 腳 先 踏 下 地 面 ， 其 次

才 是 非 慣 用 腳 (即 踏 上 箱 子 慣 用 腳 向 心 收 縮，踏 下 箱 子 非 慣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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腳 變 為 離 心 收 縮 )。箱 子 的 高 度 是 小 腿 長 度 1 1 0 % (即 地 板 到 膝

關 節 的 高 度 )，此 外 受 試 者 的 非 慣 用 腳 須 另 外 額 外 負 擔 1 0 %身

體 重 量 的 沙 包 ， 以 增 加 誘 發 肌 肉 酸 痛 。 受 試 者 在 執 行 登 階 運

動 前 ， 可 先 從 事 2 分 鐘 未 額 外 負 重 的 登 階 運 動 ， 當 作 實 驗 前

的 熱 身 活 動 ， 及 讓 受 試 者 熟 悉 整 個 登 階 程 序 。 整 個 登 階 運 動

的 頻 率 為 1 分 鐘，要 執 行 1 5 次 的 登 階，連 續 1 0 分 鐘 ( H a s s o n  

,  B a r n e s  ,  H u n t e r  ,  &  W i l l i a m s  ,  1 9 8 9  )。 總 共 受 試 者 須 完 成

上、下 登 階 運 動 共 1 5 0 次。若 在 1 0 分 鐘 內 無 法 完 成 全 部 過 程，

則 被 排 除 在 本 實 驗 之 外 。  

接 著 在 運 動 後 的 2 4、 4 8 及 7 2 小 時 ， 要 讓 受 試 者 主 動 做

膝 關 節 屈 曲 與 伸 直 運 動 並 完 成 視 覺 類 比 疼 痛 指 數 量 表 。 假 設

在 0 - 1 0 分 的 疼 痛 指 數 中，受 試 者 若 填 寫 ≥ 3，則 表 示 受 試 者 已

達 到 D O M S 的 狀 態，若 填 寫 酸 痛 的 指 數 < 3，則 表 示 受 試 者 未

達 到 D O M S 狀 態，必 須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後 再 重 複 上 述 的 登 階 運

動。故 本 實 驗 便 以 此 程 序 當 作 正 式 實 驗 時 誘 導 D O M S 的 運 動

方 式 ( G u l i c k ,  K i m u r a ,  S i l t e r ,  P a o l o n e ,  J o h n ,  &  K e l l y , 1 9 9 6 )。        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程 序 與 方 法  

 

一 、 研 究 程 序  

   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以 隨 機 分 派 的 方 式 分 成 靜 態 伸 展 組 ， 經

皮 神 經 刺 激 組 及 控 制 組。每 組 共 有 1 0 位 受 試 者，首 先，每 位

受 試 者 須 到 實 驗 室 2 次 ， 第 一 次 是 介 紹 每 個 人 有 關 實 驗 過 程  

， 及 填 寫 個 人 資 料 。 第 二 次 到 實 驗 室 則 是 要 測 量 每 位 受 試 者

在 運 動 前 非 慣 用 腳 的 膝 關 節 伸 直 與 屈 曲 的 評 量 角 度 ， 運 動 前

的 疼 痛 指 數 及 記 錄 大 腿 的 腿 圍 等 。 而 在 正 式 實 驗 的 前 一 星 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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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嚴 格 限 制 受 試 者 不 可 從 事 劇 烈 的 身 體 活 動 及 肌 力 訓 練 。 實

驗 日 訂 於 當 天 的 下 午 5： 0 0 開 始 ， 接 著 利 用 登 階 運 動 來 誘 發

受 試 者 達 到 D O M S 的 狀 態 ， 並 且 在 運 動 後 的 2 4、 4 8、 7 2 小

時 再 測 量 膝 關 節 的 活 動 度 ， 評 估 疼 痛 指 數 及 記 錄 大 腿 的 腿 圍  

。 受 試 者 在 D O M S 誘 發 運 動 後 ， 必 須 準 時 地 接 受 靜 態 伸 展 運

動 及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的 處 理 ， 而 處 理 的 時 間 為 運 動 後 的 0、  

、 2 4、 4 8 小 時，也 就 是 間 隔 2 4 小 時 須 再 各 治 療 一 次，總 共 3

次 ， 以 上 所 述 即 為 本 實 驗 的 研 究 程 序 。  

 

二 、 研 究 方 法 ：  

(一 )誘 發 D O M S 的 運 動 方 法 ：  

採 用 登 階 運 動 的 方 式 來 誘 導 非 慣 用 腳 的 股 四 頭 肌 群 產 生

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。 受 試 者 之 非 慣 用 腳 的 腳 踝 再 多 負 載 身 體 重

量 百 分 之 十 的 沙 包，然 後 採 用 非 慣 用 腳 先 踏 上 箱 子  (  向 心 收

縮 )，其 次 才 是 非 慣 用 腳 踏 上，兩 腳 都 登 上 後，慣 用 腳 是 先 踏

下 箱 子 ， 最 後 才 是 非 慣 用 腳 (離 心 收 縮 )。 頻 率 是 每 4 秒 完 成

上 、 下 箱 子 ， 連 續 1 0 分 鐘 ， 總 共 要 完 成 1 5 0 次 。 (如 圖 3 - 1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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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1： 誘 發 D O M S 的 登 階 運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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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膝 關 節 活 動 度 ：  

在 實 驗 前 要 先 求 每 位 受 試 者 俯 臥 於 治 療 床 上 ， 維 持 股 骨

在 正 常 的 解 剖 位 置 避 免 有 外 翻 或 屈 曲 的 情 形 產 生 ， 並 且 要 求

髖 關 節 在 0 °的 位 置 。 然 後 利 用 固 定 帶 將 骨 盆 固 定 ，與 對 側 的

膝 蓋 窩 ， 以 避 免 受 試 者 在 測 量 中 產 生 代 償 作 用 ， 並 由 三 位 領

有 國 家 證 照 及 中 華 民 國 物 理 治 療 學 會 所 核 定 的 主 治 級 物 理 治

療 師 依 序 要 求 受 試 者 在 不 疼 痛 、 不 勉 強 的 範 圍 內 完 成 膝 關 節

最 大 的 伸 直 與 屈 曲 角 度 。 首 先 物 理 治 療 師 將 標 準 型 的 量 角 器

歸 零 後 ， 再 將 量 角 器 的 中 心 點 固 定 於 非 慣 用 腳 的 股 骨 外 上 踝

( l a t e r a l  e p i c o n d y l e  o f  t h e  f e m u r )， 量 角 器 的 近 心 端 則 位 於 股

骨 的 外 側 中 心 線 ， 以 股 骨 的 大 轉 子 ( g r e a t e r  t r o c h a n t e r  o f  t h e  

f e m u r )為 基 準 點 ， 而 將 遠 心 端 固 定 於 腓 骨 外 側 的 中 心 線 ， 以

腳 踝 的 外 踝 ( l a t e r a l  m a l l e o l u s )為 基 準 點 ， 而 且 腳 踝 須 維 持 在

正 常 的 位 置 ( 9 0 ° ) ( C y n t h i a  &  J o y c e , 1 9 8 8 )。並 且 ，在 實 驗 過 程

中 不 能 對 受 試 者 有 任 何 的 幫 助 或 是 口 語 的 鼓 勵 。 每 一 位 物 理

治 療 師 各 執 行 一 次 測 量，中 間 隔 2 0 秒，非 慣 用 腳 共 須 測 量 3

次 ， 再 求 平 均 值 ， 當 作 本 研 究 膝 關 節 的 活 動 度 。 受 試 者 將 在

酸 痛 誘 發 運 動 後 的 2 4、 4 8、 7 2 小 時 各 做 同 樣 程 序 一 次 。 (如

圖 3 - 2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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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2：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測 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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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肌 肉 酸 痛 的 測 量 程 序 ：  

      受 試 者 在 實 驗 前 須 先 測 其 非 慣 用 腳 的 股 四 頭 肌 群 肌 肉

酸 痛 程 度 ， 本 實 驗 是 採 用 視 覺 類 比 疼 痛 指 數 量 表 ( v i s u a l  

a n a l o g u e  p a i n  s c a l e ;簡 稱 VA S， 受 試 者 在 十 公 分 的 線 上 劃 記

劃 ， 線 上 標 有 刻 度 最 小 單 位 為 1 m m， 線 的 最 左 端 為 ” 0 ”， 表

示 完 全 沒 有 酸 痛 ； 線 的 最 右 端 為 ” 1 0 ”， 表 示 再 痛 不 過 ( w o r s t  

p a i n  i m a g i n a b l e )。 每 位 受 試 者 在 線 上 劃 一 個 ”╳ ” 表 示 自 己

的 酸 痛 程 度，量 測 從 最 左 端 的 原 點 到 ”╳ ” 的 距 離，取 到 小 數

點 第 一 位 。 當 受 試 者 在 做 完 主 動 的 膝 關 節 屈 曲 與 伸 直 運 動 時  

， 立 即 填 寫 VA S 的 量 表 ， 並 在 酸 痛 誘 發 運 動 後 的 2 4、 4 8、

7 2 小 時 各 再 評 估 肌 肉 酸 痛 的 指 數 一 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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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肌 肉 腫 脹 的 測 量 程 序 ：  

受 試 者 在 參 與 本 實 驗 前 須 先 測 量 大 腿 的 腿 圍 ， 以 做 為 運

動 完 後 肌 肉 腫 脹 程 度 的 依 據 。 而 測 量 非 慣 用 腳 的 腿 圍 工 具 則

是 利 用 標 準 型 的 皮 尺 ， 其 具 有 良 好 張 力 能 確 保 腿 圍 前 後 的 一

致 性 測 量 。 本 研 究 測 量 腿 圍 是 先 以 非 慣 用 腳 的 股 骨 外 上 踝 為

固 定 點，並 且 在 離 股 骨 外 上 踝 處 2 . 5、 5、 7 . 5、 1 0 公 分 位 置 ，

另 增 加 測 量 腿 圍 的 標 記 ( G u l i c k  e t  a l . , 1 9 9 6 )，求 其 5 次 測 量 腿

圍 的 平 均 值 ， 當 作 本 研 究 誘 發 運 動 完 後 肌 肉 腫 脹 差 異 性 的 依

據。此 外 受 試 者 將 在 酸 痛 誘 發 運 動 後 的 第 2 4、 4 8、 7 2 小 時 ，

各 做 同 樣 的 處 理 一 次 。 (如 圖 3 - 3 )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圖 3 - 3： 腿 圍 腫 脹 的 測 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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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靜 態 伸 展 組 的 處 理 程 序 ：  

    受 試 者 在 實 驗 前 須 完 全 了 解 整 個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的 程 序 ，  

， 接 著 進 行 D O M S 誘 發 運 動 。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的 程 序 ， 是 在 受

試 者 產 生 D O M S 症 狀 後 立 即 處 理 及 2 4、 4 8 小 時 各 執 行 1 次

的 伸 展 運 動 ， 本 研 究 是 以 股 四 頭 肌 的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為 主 要 的

代 表 例。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的 程 序 是 採 用 L a r s e n  等 ( 2 0 0 5 )所 設 計

的 運 動 ， 如 下 ：   

( 1 )站 立 時 ： 股 四 頭 肌 的 伸 展 方 式  

        位 置 ： 受 試 者 站 立 ， 一 手 扶 著 牆 壁 ， 身 體 不 可 往 前  

傾 斜 。  

        動 作：受 試 者 一 手 拉 著 非 慣 用 腳 的 腳 踝 往 臀 部 方 向  

， 慢 慢 伸 展 股 四 頭 肌 的 肌 群 。 (如 圖 3 - 4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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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4： 站 立 時 ， 股 四 頭 肌 的 伸 展 運 動  

 

本 研 究 的 股 四 頭 肌 群 的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皆 須 在 無 痛 的

範 圍 內 伸 展，且 在 終 點 端 須 停 止 5 0 秒，然 後 休 息 1 0 秒，

連 續 1 5 次 ， 總 共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為 1 5 分 鐘 。  

            在 伸 展 過 程 中，物 理 治 療 師 在 旁 觀 察 受 試 者 骨 盆 是

否 有 傾 斜 ， 酸 痛 現 象 是 否 產 生 。 本 研 究 以 非 慣 用 腳 的 股

四 頭 肌 群 為 主 要 伸 展 為 例 。 每 一 種 伸 展 運 動 須 執 行 5 0

秒 ， 休 息 1 0 秒 ， 重 複 5 次 ， 總 共 1 5 分 鐘 ， 伸 展 過 程 中

以 受 試 者 所 能 忍 受 的 範 圍 內 慢 慢 伸 展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六 ) T E N S 組 的 處 理 方 式 ：  

於 運 動 後 立 即 處 理 ， 本 實 驗 採 用 D a n m e t e r 公 司 (丹 麥 )  

所 設 計 之 自 動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來 治 療 大 腿 股 四 肌 群 因 運 動 後

誘 發 出 的 D O M S 狀 態 ， T E N S 的 波 型 有 數 種 ， 本 研 究 採 用 頻

率 為 1 0 - 1 5 0 H z， 波 寬 為 5 0 - 2 5 0 µ s e c， 輸 出 電 流 為 0 - 6 0 m A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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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 於 矩 形 ， 間 歇 電 流 ， 強 度 ( m v )以 受 試 者 所 能 接 受 的 最 高 強

度 為 主 。  

        首 先 ， 檢 查 受 試 者 是 否 對 T E N S 有 禁 忌 存 在 ， 最 大 禁 忌

為 使 用 心 律 調 節 的 受 試 者 ， 若 無 此 問 題 ， 則 進 行 下 列 步 驟 ：  

    ( 1 )由 具 有 國 家 證 照 認 證 的 物 理 治 療 師 檢 查 儀 器 配 備 是 否 齊

全 ， 包 括 電 源 、 電 極 片 的 黏 度 與 清 潔 ， 電 線 是 否 安 全 ， 電

刺 激 的 所 有 開 關 是 否 歸 零 。  

( 2 )受 試 者 在 誘 發 D O M S 狀 況 後，首 先 治 療 師 讓 受 試 者 以 最 舒

適 的 姿 勢 坐 在 治 療 椅 上 接 受 治 療 ， 並 讓 受 試 者 露 出 股 四 頭

肌 的 部 位 ， 檢 查 皮 膚 感 覺 是 否 正 常 ， 在 將 疼 痛 區 的 腿 毛 用

刀 片 刮 乾 淨 ， 及 用 酒 精 棉 擦 乾 淨 ， 以 減 少 電 刺 激 時 阻 力 的

存 在 。    

( 3 )電 極 片 的 放 置 位 置：將 3 公 分 的 電 極 片 共 4 片，二 片 電 擊

片 放 置 於 股 內 側 肌 的 遠 心 端 和 另 二 片 電 極 片 置 於 股 外 側 肌

的 近 心 端 (  d i s t a l  h e a d  o f  v a s t u s  m e d i a l i s  a n d  p r o x i m a l  

h e a d  o f  v a s t u s  l a t e r a l i s )，因 為 此 二 區 是 股 四 頭 肌 最 酸 痛 的

區 域 ( H a s s o n ,  W i b l e ,  B a r n e s ,  W i l l i a m s  ,  1 9 9 2 )  刺 激 強 度 的

決 定 ， 則 以 受 試 者 能 接 受 的 最 高 強 度 為 準 則 ， 平 均 強 度 在

2 0 - 5 0  m v 之 間 ， 時 間 為 1 5 分 鐘 ， 受 試 者 將 在 酸 痛 誘 發 運

動 後 的 0、 2 4、 4 8 小 時 各 作 同 樣 的 處 理 一 次 。 (如 圖 3 - 5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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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5、 電 極 片 的 放 置 位 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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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資 料 處 理  

 

    本 研 究 在 全 部 施 測 完 畢 後 且 經 資 料 處 理 分 類 後 ， 主 要 統

計 分 析 採 S P S S  1 0 . 0  f o r  w i n d o w s 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下 列 各

項 分 析 ：  

一 、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各 項 基 本 資 料 之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。  

二 、 以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不 同 三 個 組 ， 在 年 齡  

、 身 高 、 及 體 重 是 否 有 差 異 。  

三 、 以 二 因 子 混 合 設 計 趨 向 分 析 ， 來 考 驗 三 種 不 同 的 處 理 方

式，在 運 動 前 及 運 動 後 的 2 4、 4 8、 7 2 小 時 所 得 的 疼 痛 指

數 、 關 節 活 動 角 度 、 肌 肉 腫 脹 是 否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當 變 異

數 分 析 結 果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水 準 時 ， 則 再 以 T u r k e y

法 ( T )進 一 步 作 事 後 的 多 重 比 較 分 析 。  

四 、 本 研 究 的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訂 為 α = . 0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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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結果與討論  

 

本 章 依 照 實 驗 結 果 的 數 據，經 統 計 分 析 後，分 為 第 一 節、

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節 、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(簡 稱 R O M )  第 三

節 、 肌 肉 疼 痛 指 數 (簡 稱 M S I )  第 四 節 、 肌 肉 腫 脹 程 度 (簡 稱

M S C )  等 四 部 分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加 以 說 明 ：  

 

一 、 結 果 ：  

 

第 一 節 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

 

   本 研 究 以 隨 機 分 配 的 方 式 ， 將 3 0 名 受 試 者 分 為 靜 態 伸 展

組、電 療 組 ( T E N S 組 )及 控 制 組 共 三 組，在 研 究 期 間 因 伸 展 組

與 控 制 組 各 有 一 名 受 試 者 因 疼 痛 不 願 意 配 合 實 驗 而 中 途 退 出  

， 所 以 ， 參 與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最 後 為 2 8 位 (男 1 5 位 ， 女 1 3   

位 )， 其 基 本 資 料 如 表 4 - 1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1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( N = 2 8， 平 均 數 ±標 準 差 )  

組 別 (人 數 )   年 齡 (歲 )  身 高 (公 分 )  體 重 (公 斤 )
伸 展 組

( N = 9 )  
2 1 . 7 8 ± 1 . 6 4  1 6 2 . 2 2 ± 3 . 6 3  5 6 . 8 9 ± 6 . 5 1

電 療 組

( N = 1 0 )  
2 0 . 5 0 ± 1 . 6 5  1 6 2 . 8  ± 6 . 4 6  5 6 . 7 0 ± 6 . 0 2

控 制 組

( N = 9 )  
2 2 . 1 1 ± 1 . 8 3  1 6 5 . 6 7 ± 6 . 7 6  5 8 . 1 1 ± 5 . 6 7

 

由 表 4 - 1 的 受 試 者 資 料，經 統 計 分 析 後，顯 示 出 伸 展 組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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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療 組 及 控 制 組 三 組 的 受 試 者 分 別 在 年 齡 、 身 高 、 體 重 等 三

方 面 皆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( p > . 0 5 )。  

 

第 二 節 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( R O M )  

一 、 伸 展 組 、 電 療 組 及 控 制 組 三 組 在 運 動 前 、 運 動 後 立 刻 及

2 4 小 時 、 4 8 小 時 及 7 2 小 時 等 時 段 ， 經 由 不 同 治 療 方 式

後 所 測 得 的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平 均 值 ±標 準 差 的 資 料 如 (表

4 - 2 )所 示 。  

 
表 4 - 2  不 同 組 別 在 不 同 時 間 的 關 節 活 動 度 (單 位 ： 度 )  

 

組 別  時 間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運 動 前  1 2 4 . 5 6  4 . 3 6  
運 動 後 立 刻 1 1 3 . 6 7  4 . 1 8  
2 4 小 時  1 0 9 . 4 4  6 . 2 3  
4 8 小 時  1 0 8 . 6 7  4 . 0 9  

伸 展 組  
( N = 9 )  

7 2 小 時  1 1 4 . 1 1  4 . 0 4  
運 動 前  1 2 6 . 0 0  3 . 4 0  
運 動 後 立 刻 1 1 4 . 5 0  5 . 1 5  
2 4 小 時  1 0 8 . 0 0  7 . 0 9  
4 8 小 時  1 0 3 . 9 0  6 . 8 7  

電 療 組  
( N = 1 0 )  

7 2 小 時  1 1 2 . 2 5  7 . 7 6  
運 動 前  1 2 8 . 0 0  6 . 2 0  
運 動 後 立 刻 1 1 4 . 8 9  9 . 3 9  
2 4 小 時  1 0 2 . 8 9  1 0 . 1 3  
4 8 小 時   9 4 . 8 9  9 . 2 7  

控 制 組  
( N = 9 )  

7 2 小 時  1 0 4 . 1 1  9 . 4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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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於 不 同 組 別 在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則 呈

現 在 (表 4 - 3 )所 示。本 研 究 結 果 也 以 剖 面 圖 表 達 於 (圖 4 - 1、圖

4 - 2 )。 由 (表 4 - 3 )的 資 料 顯 示 ： 兩 個 自 變 項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發 現  

， 受 試 者 間 組 別 自 變 項 並 未 達 到 顯 著 的 水 準 ( p > . 0 5 )， 但 在 受

試 者 內 的 時 間 主 要 效 果 項 達 到 顯 著 的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的 時 間

下 受 試 者 的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確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存 在 ( p < . 0 5 )。  此

外，由 (表 4 - 3 )的 資 料 顯 示 組 別 與 時 間 有 交 互 作 用 存 在 (組 別 *

時 間 ) ( p < . 0 5 )。由 於 交 互 作 用 達 到 顯 著 水 準，主 要 效 果 即 失 去

分 析 價 值 ， 因 此 ， 必 須 就 組 別 在 時 間 上 進 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考

驗 結 果 如 (表 4 - 4 )所 示。若 從 剖 面 圖 來 觀 察，亦 可 發 現 有 明 顯

的 交 叉 或 非 平 行 線 段，顯 示 有 交 互 作 用 存 在。由 (表 4 - 4 )之 膝

關 節 活 動 度 之 組 別 在 時 間 上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摘 要 表 顯 示 ，

不 同 的 組 別 在 4 8 小 時 及 7 2 小 時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， 也 就 是

控 制 組 的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在 誘 導 D O M S 後 的 4 8 小 時 及 7 2 小 時

皆 明 顯 低 於 伸 展 組 與 電 療 組 的 角 度。此 外，雖 然 伸 展 組 在 4 8

小 時 及 7 2 小 時 的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高 於 電 療 組，但 二 組 的 治 療 對

於 關 節 活 動 度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( p > . 0 5 )。 換 句 話 說 ， 伸

展 組 與 電 療 組 在 D O M S 後，對 於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恢 復 皆 顯 著 的

優 於 控 制 組 ， 尤 其 是 在 D O M S 後 的 4 8 及 7 2 小 時 差 異 最 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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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不 同 組 別 在 不 同 時 間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S S d f M S    F 值    p  
組 別  6 5 7 . 5 1   2 3 2 8 . 7 6    1 . 8 7  . 1 7 5  
時 間  9 1 5 8 . 2 5 4 2 2 8 9 . 5 6 1 9 2 . 7 2 *  . 0 0 0  

組 別 ×時 間  1 0 1 6 . 9 6 8 1 2 7 . 1 2 1 0 . 7 0 *  . 0 0 1  
組 內 (誤 差 )  4 4 0 0 . 3 8 2 5 1 7 6 . 0 2   
受 試 者 間 殘 差  1 1 8 8 . 0 1 1 0 0 1 1 . 8 8   

全 體  1 7 0 7 8 . 1 2 1 3 9    

p < . 0 5 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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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： 膝 關 活 動 度 組 別 在 時 間 上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變 異 數 分 析

摘 要 表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p < . 0 5 *  

組 別  時 間  
組 別 平 均 數 與 標

準 誤 ( I )  

組 別 ( J ) 平 均 數 差 異

( I - J )  

伸 展 組  電 療 組    - 1 . 4 4  
( 1 2 4 . 5 6 ± 1 . 5 8 )  控 制 組    - 3 . 4 4  
電 療 組  伸 展 組     1 . 4 4  
( 1 2 6 . 0 0 ± 1 . 5 0 )  控 制 組    - 2 . 0 0  
控 制 組  伸 展 組     3 . 4 4  

運 動 前  

( 1 2 8 . 0 0 ± 1 . 5 8 )  電 療 組     2 . 0 0  
伸 展 組  電 療 組     - . 8 3  
( 1 1 3 . 6 7 ± 2 . 1 9 )  控 制 組    - 1 . 2 2  
電 療 組  伸 展 組      . 8 3  
( 1 1 4 . 5 0 ± 2 . 0 8 )  控 制 組     - . 3 9  
控 制 組  伸 展 組     1 . 2 2  

運 動 後

立 刻  

( 1 1 4 . 8 9 ± 2 . 1 9 )  電 療 組      . 3 9  
伸 展 組  電 療 組     1 . 4 4  
( 1 0 9 . 4 4 ± 2 . 6 5 )  控 制 組     6 . 5 6  
電 療 組  伸 展 組    - 1 . 4 4  
( 1 0 8 . 0 0 ± 2 . 5 2 )  控 制 組     5 . 1 1  
控 制 組  伸 展 組    - 6 . 5 6  

運 動 後  
2 4 小 時  

( 1 0 2 . 8 9 ± 2 . 0 5 )  電 療 組    - 5 . 1 1  
伸 展 組  電 療 組     4 . 7 7  
( 1 0 8 . 6 7 ± 4 . 0 9 )  控 制 組    1 3 . 7 8   
電 療 組  伸 展 組    - 4 . 7 7  
( 1 0 3 . 9 0 ± 6 . 8 7 )  控 制 組 9 . 0 1 *  
控 制 組  伸 展 組   - 1 3 . 7 8 *  

4 8 小 時  

( 9 4 . 8 9 ± 9 . 2 7 )  電 療 組   - 9 . 0 1 *  
伸 展 組  電 療 組     1 . 8 1  
( 1 1 4 . 1 1 ± 4 . 0 4 )  控 制 組     1 0 . 0 0 *   
電 療 組  伸 展 組    - 1 . 8 1  
( 1 1 2 . 3 0 ± 5 . 4 0 )  控 制 組      8 . 1 9 *  
控 制 組  伸 展 組    - 1 0 . 0 0 *  

7 2 小 時  

( 1 0 4 . 1 1 ± 9 . 4 7 )  電 療 組     - 8 . 1 9 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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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ASURE_1 的估計邊緣平均數

時間

54321

估
計
邊
緣
平
均
數

1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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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

90

組別

伸展

控制

電療

 
       1： 代 表  D O M S 前 的 R O M  

       2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立 刻 的 R O M  

       3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2 4 小 時 的 R O M  

       4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4 8 小 時 的 R O M  

       5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7 2 小 時 的 R O M  

 

     圖 4 - 1 以 時 間 為 X 軸 ， 以 組 別 為 個 別 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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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ASURE_1 的估計邊緣平均數

組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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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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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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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1： 代 表  D O M S 前 的 R O M  

       2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立 刻 的 R O M  

       3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2 4 小 時 的 R O M  

       4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4 8 小 時 的 R O M  

       5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7 2 小 時 的 R O M  

 

        圖 4 - 2 以 組 別 為 X 軸 ， 以 時 間 為 個 別 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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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 肌 肉 疼 痛 指 數 ( M S I )  

(一 )伸 展 組 、 電 療 組 及 控 制 組 三 組 在 運 動 前 疼 痛 指 數 皆 為 零  

。因 此，本 研 究 主 要 分 析 三 組 在 運 動 完 後 立 刻 與 2 4 小 時、 4 8

小 時 及 7 2 小 時 等 時 段，經 由 不 同 的 治 療 方 式 後 所 測 的 疼 痛 指

數 的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，如 (表 4 - 5 )所 示。本 研 究 也 以 剖 面 圖 呈

現 於 (圖 4 - 3、 圖 4 - 4 )中 。 關 於 疼 痛 指 數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

則 呈 現 在 (表 4 - 6 )中 。  

由 (表 4 - 6 )的 研 究 資 料 顯 示，兩 個 自 變 項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

發 現 ， 受 試 者 間 的 組 別 自 變 項 ， 並 未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

(  p > . 0 5 )顯 示 不 同 的 組 別 在 疼 痛 指 數 上 並 無 明 顯 的 差 異。而 且

組 別 與 時 間 兩 變 項 間 (組 別 ×時 間 )也 未 有 交 互 作 用 ( p > . 0 5 )未

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， 因 此 ， 無 須 進 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。 但 在

受 試 者 內 時 間 自 變 項 上 則 有 顯 著 的 水 準 ( p < . 0 5 )，表 示 不 同 的

時 間 下，受 試 者 的 疼 痛 指 數 的 確 有 所 不 同。若 從 剖 面 (圖 4 - 3、

圖 4 - 4 )亦 可 觀 察 到 有 非 平 行 或 明 顯 的 交 叉。經 由 事 後 比 較 (見

表 4 - 7 )可 以 看 出，5 個 水 準 平 均 數 的 兩 兩 比 較，除 了 水 準 2 (運

動 完 後 立 刻 )與 水 準 4 (運 動 後 4 8 小 時 )相 比 (平 均 數 差 為 . 4 7 4  

， p = . 0 5 7 )及 水 準 3 (運 動 後 2 4 小 時 )與 水 準 4 (運 動 後 4 8 小 時 )  

(平 均 數 差 為 - . 1 7 6， p = . 3 9 5 )為 不 顯 著 外 ， 其 餘 各 水 準 的 兩 兩

比 較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在 不 同 的 時 間 其 疼 痛 指 數 的 確 有 所

不 同 。 而 且 以 運 動 後 立 刻 的 疼 痛 指 數 最 高 ， 平 均 數 為 3 . 0 9。

然 而 從 (圖 4 - 3 )所 示 ， 靜 態 伸 展 組 的 受 試 者 於 D O M S 產 生 後

會 隨 著 時 間 的 增 加 而 逐 漸 減 少 疼 痛 指 數 ， 分 別 2 4 小 時 、 4 8

小 時 、 7 2 小 時 各 為 ( 2 . 3 9， 2 . 2 2， 1 . 1 1 )並 在 第 7 2 小 時 達 到 最

少 。 接 受 電 療 組 的 受 試 者 於 D O M S 產 生 後 在 第 2 4 小 時 疼 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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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數 降 低 為 2 . 2 0，在 第 4 8 小 時 時，疼 痛 指 數 又 升 高 至 2 . 4 8，

但 之 後 隨 著 時 間 的 增 加 在 第 7 2 小 時，疼 痛 指 數 又 降 到 最 低 點

為 1 . 5 5。  

反 觀 控 制 組 ， 疼 痛 指 數 在 第 2 4 小 時 也 是 減 少 至 2 . 7 2，

但 在 第 4 8 小 時 時 ， 疼 痛 指 數 達 到 最 高 為 3 . 1 7， 然 而 在 第 4 8

小 時 之 後，疼 痛 指 數 也 隨 著 時 間 的 延 長 而 緩 慢 的 下 降，至 7 2

小 時 為 2 . 1 1。  

 

表  4 - 5 不 同 組 別 在 不 同 時 間 的 疼 痛 指 數  

 
組 別  時 間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

運 動 後 立 刻  3 . 0 0  . 0 0  
2 4 小 時  2 . 3 9  . 9 3  
4 8 小 時  2 . 2 2  1 . 3 0  

伸 展 組  
( N = 9 )  

7 2 小 時  1 . 4 4  . 9 8  
運 動 後 立 刻  3 . 0 4  . 1 3  
2 4 小 時  2 . 2 0  . 8 2  
4 8 小 時  2 . 4 5  . 6 9  

電 療 組  
( N = 1 0 )  

7 2 小 時  1 . 5 5  . 8 6  
運 動 後 立 刻  3 . 2 2  . 6 7  
2 4 小 時  2 . 7 2  . 9 7  
4 8 小 時  3 . 1 7  1 . 4 1  

控 制 組  
( N = 9 )  

7 2 小 時  2 . 1 1  1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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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 不 同 組 別 在 不 同 時 間 疼 痛 指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變 異 來 源  S S d f M S    F 值    p  
組 別  6 . 5 8 2 3 . 2 9  1 . 9 4  . 1 6 5  
時 間  2 7 . 7 2 3 9 . 2 4  1 7 . 8 2 *  . 0 0 0  

組 別 ×時 間  1 . 7 9 6  . 2 9   . 5 5  . 7 6 7  
組 內 (誤 差 )  3 3 . 9 7 2 5 1 . 3 6    
受 試 者 間 殘 差  4 7 . 3 9 1 0 0  . 4 7    

全 體  1 1 7 . 4 5 1 3 6    

p < . 0 5 *  

表 4 - 7  時 間 成 對 的 比 較 (疼 痛 )  

 

 

 

時 間

( I )  
時 間  
( J )  

平 均 數 差

異 ( I - J )  
標 準 誤  顯 著 性  

1  2  
3  
4  
5  

- 3 . 0 8 7 *
 2 . 4 3 7 *

 - 2 . 6 1 3 *
- 1 . 7 0 2 *

. 0 7 3  

. 1 7 2  

. 2 2 0  

. 1 8 3  

. 0 0 0  

. 0 0 0  

. 0 0 0  

. 0 0 0  

2  1  
3  
4  
5  

3 . 0 8 7 *
. 6 5 0 *

  . 4 7 4  
1 . 3 8 6 *

. 0 7 3  

. 1 8 3  

. 2 3 7  

. 1 7 1  

. 0 0 0  

. 0 0 2  

. 0 5 7  

. 0 0 0  

3  1  
2  
4  
5  
 

2 . 4 3 7 *
- . 6 5 0 *
- . 7 6  

. 7 3 5 *

. 1 7 2  

. 1 8 3  

. 2 0 3  

. 1 0 2  

. 0 0 0  

. 0 0 2  

. 3 9 5  

. 0 0 0  

4  1  
2  
3  
5  
 

2 . 6 1 3 *
  - . 4 7 4
  . 1 7 6  

. 9 1 1 *

. 2 2 0  

. 2 3 7  

. 2 0 3  

. 1 7 2  

. 0 0 0  

. 0 5 7  

. 3 9 5  

. 0 0 0  

5  1  
2  
3  
4  

1 . 7 0 2 *
- 1 . 3 8 6 *

- . 7 3 5 *
- . 9 1 1 *

. 1 8 3  

. 1 7 1  

. 1 8 2  

. 1 7 2  

. 0 0 0  

. 0 0 0  

. 0 0 0  

. 0 0 0  



 

 53

MEASURE_1 的估計邊緣平均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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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1： 代 表  D O M S 前 的 M S I  

       2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立 刻 的 M S I  

       3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2 4 小 時 的 M S I  

       4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4 8 小 時 的 M S I  

       5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7 2 小 時 的 M S I  

 

圖 4 - 3 以 時 間 為 X 軸 ， 以 組 別 為 個 別 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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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ASURE_1 的估計邊緣平均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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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1： 代 表  D O M S 前 的 M S I  

       2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立 刻 的 M S I  

       3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2 4 小 時 的 M S I  

       4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4 8 小 時 的 M S I  

       5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7 2 小 時 的 M S I  

 

圖 4 - 4 以 組 別 為 X 軸 ， 以 時 間 為 個 別 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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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肌 肉 腫 脹 程 度 ( M S C )  

伸 展 組 、 電 療 組 及 控 制 組 三 組 在 運 動 前 、 運 動 後 立 刻 、

運 動 後 2 4 小 時、 4 8 小 時 及 7 2 小 時 等 時 段，經 由 不 同 的 治 療

方 式 之 後 ， 所 測 得 的 大 腿 腫 脹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如 (表 4 - 8 )

所 示 ， 本 研 究 也 以 圖 表 呈 現 於 (圖 4 - 5、 圖 4 - 6 )。 關 於 肌 肉 腫

脹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則 如 (表 4 - 9 )所 示 。 而 由 (表 4 - 9 )的 研

究 資 料 顯 示 ， 兩 個 自 變 項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發 現 ， 受 試 者 間 組

別 自 變 項 並 未 達 到 顯 著 的 水 準， ( p > . 0 5 )顯 示 不 同 組 別 在 腫 脹

程 度 上 並 沒 有 明 顯 差 異。而 且 組 別 與 時 間 兩 變 項 (組 別 *時 間 )

並 沒 有 交 互 作 用 存 在 ，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p > . 0 5 )。 因 此 ， 無

須 進 行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。  

    但 在 受 試 內 設 計 的 時 間 自 變 項 則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，

( p < . 0 5 )。 顯 示 在 不 同 時 間 下 ， 受 試 者 的 腫 脹 程 度 的 確 有 所 不

同 。 若 從 剖 面 圖 觀 察 (如 圖 4 - 5、 圖 4 - 6 )亦 有 明 顯 的 交 叉 或 非

平 行 線 段 。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如 (表 4 - 1 0 )可 以 顯 示 ， 5 個 水 準 平

均 數 兩 兩 比 較 ， 只 有 水 準 1 (運 動 前 )與 水 準 2、 3、 4、 5 (運 動

後 立 刻 、 2 4、 4 8 及 7 2 小 時 )相 比 較 有 顯 著 水 準 外 (平 均 數 差

為 - . 9 1 2， p = . 0 0； - . 7 4 1， p = . 0 0； - . 8 9 6， p = . 0 0； - . 7 4 7， p = . 0 0 0 )，

其 它 各 水 準 兩 兩 比 較 均 未 達 到 顯 著 水 準。顯 示 在 D O M S 症 狀

產 生 後 各 組 在 不 同 時 間 下 ， 腫 脹 程 度 並 無 明 顯 的 差 異 。  

然 而 ， 由 (圖 4 - 5 )得 知 ， 伸 展 組 的 受 試 者 在 產 生 D O M S

後 雖 然 腿 圍 立 即 腫 脹 ， 但 在 實 施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後 ， 在 第 2 4

小 時 測 量 為 4 0 . 9 7 即 有 減 少 的 趨 勢 ， 第 4 8 小 時 略 為 減 少 至

4 1 . 0 3， 並 於 第 7 2 小 時 下 降 到 最 少 為 4 0 . 8 0。  

電 療 組 的 受 試 者 在 誘 發 出 D O M S 後 腫 脹 為 4 0 . 1 1， 經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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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療 後 ， 第 2 4 小 時 有 明 顯 的 減 少 腿 圍 腫 脹 為 3 9 . 8 2， 而 後 又

隨 著 時 間 的 增 加 到 第 4 8 小 時 測 量 腫 脹 為 3 9 . 9 7， 之 後 又 隨 著

時 間 的 延 長 逐 漸 減 少 腫 脹 到 第 7 2 小 時 為 3 9 . 8 0。  

反 觀 控 制 組 的 受 試 者 於 誘 導 出 D O M S 後，腿 圍 的 腫 脹 程

度 即 隨 著 時 間 的 增 加 而 逐 漸 地 增 加 ， 並 於 D O M S 後 的 第 4 8

小 時 腫 脹 達 到 最 高 峰 為 3 9 . 8 5， 但 之 後 又 逐 漸 地 減 少 腿 圍 的

腫 脹 ， 到 了 第 7 2 小 時 測 量 時 則 為 3 9 . 8 0。  

 

表  4 - 8  不 同 組 別 在 不 同 時 間 的 腫 脹 程 度 (單 位 ： 公 分 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組 別  時 間  平 均 數  標 準 數  
運 動 前  4 0 . 2 6     2 . 3 2  
運 動 後 立 刻  4 1 . 2 4   2 . 2 0  
運 動 後 2 4 小 時 4 0 . 9 7       2 . 2 4  
運 動 後 4 8 小 時 4 1 . 0 3   2 . 0 9  

伸 展 組  
( N = 9 )  

運 動 後 7 2 小 時 4 0 . 8 0   2 . 0 1  
運 動 前  3 9 . 3 4   2 . 4 0  
運 動 後 立 刻  4 0 . 1 1   2 . 5 0  
運 動 後 2 4 小 時 3 9 . 8 2   2 . 2 8  
運 動 後 4 8 小 時 3 9 . 9 7   2 . 3 8  

電 療 組  
( N = 1 0 )  

運 動 後 7 2 小 時 3 9 . 8 0   2 . 2 7  
運 動 前  3 8 . 5 7   2 . 9 9  
運 動 後 立 刻  3 9 . 5 4   2 . 8 7  
運 動 後 2 4 小 時 3 9 . 6 0   2 . 9 5  
運 動 後 4 8 小 時 3 9 . 8 5   2 . 6 9  

控 制 組  
( N = 9 )  

運 動 後 7 2 小 時 3 9 . 8 0   2 . 5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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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4 - 9  不 同 組 別 在 各 時 間 其 腫 脹 程 度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S S d f M S    F 值    p  
組 別  4 7 . 2 6   2 2 3 . 6 3 . 8 0  . 4 6  
時 間  1 5 . 8 9 4 3 . 9 7   2 4 . 1 9 *  . 0 0  

組 別 ×時 間  2 . 5 7 8 . 3 2    1 . 9 6  . 0 6  
組 內 (誤 差 )  7 4 0 . 6 5 2 5 2 9 . 6 3   
受 試 者 間 殘 差  1 6 . 4 3 1 0 0 . 1 6   

全 體  8 2 2 . 8 0 1 3 9    

p < . 0 5 *     

     

        表 4 - 1 0  時 間 成 對 的 比 較 (腫 脹 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時 間

( I )  
時 間  
( J )  

平 均 數 差 異

( I - J )  
標 準 誤 顯 著 性  

1  2  - . 9 1 2 *  . 0 7 1  . 0 0 0  
 3  - . 7 4 1 *  . 1 0 2  . 0 0 0  
 4  - . 8 9 6 *  . 1 2 0  . 0 0 0  
 5  - . 7 4 7 *  . 1 2 0  . 0 0 0  
2  1  . 9 1 2 *  . 0 7 1  . 0 0 0  
 3  . 1 7 1  . 0 8 8  . 0 6 4  
 4  1 . 5 9 3 E - 0 2  . 1 8 8  . 8 9 4  
 5  . 1 6 5  . 1 3 0  . 2 1 6  
3  1   . 7 4 1 *  . 1 0 2  . 0 0 0  
 2  - . 1 7 1  . 0 8 8  . 0 6 4  
 4  - . 1 5 5  . 1 0 1  . 1 3 9  
 5  - 5 . 7 8 E - 0 3  . 1 2 9  . 9 6 5  
4  1  . 8 6 9 *  . 1 2 0  . 0 0 0  
 2  - 1 . 5 9 E - 0 2  . 1 1 8  . 8 9 4  
 3  . 1 5 5  . 1 0 1  . 1 3 9  
 5  . 1 4 9  . 0 9 0  . 1 1 2  
5  1  . 7 4 7 *  . 1 0 2  . 0 0 0  
 2  - . 1 6 5  . 1 3 0  . 2 1 6  
 3  5 . 7 7 8 E - 0 3  . 1 2 9  . 9 6 5  
 4  - . 1 4 9  . 0 9 0  . 1 1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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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ASURE_1 的估計邊緣平均數

時間

54321

估
計
邊
緣
平
均
數

41.5

41.0

40.5

40.0

39.5

39.0

38.5

38.0

組別

伸展組

控制組

電療組

 

       1： 代 表  D O M S 前 的 M S C  

       2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立 刻 的 M S C  

       3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2 4 小 時 的 M S C  

       4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4 8 小 時 的 M S C  

       5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7 2 小 時 的 M S C  

 

圖 4 - 5 以 時 間 為 X 軸 ， 以 組 別 為 個 別 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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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ASURE_1 的估計邊緣平均數

組別

電療組控制組伸展組

估
計
邊
緣
平
均
數

41.5

41.0

40.5

40.0

39.5

39.0

38.5

38.0

時間

1

2

3

4

5

 

       1： 代 表  D O M S 前 的 M S C  

       2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立 刻 的 M S C  

       3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2 4 小 時 的 M S C  

       4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4 8 小 時 的 M S C  

       5： 代 表  D O M S 後 7 2 小 時 的 M S C  

 

圖 4 - 6 以 組 別 為 X 軸 ， 以 時 間 為 個 別 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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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討 論  

有 關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產 生 的 機 制 與 治 療 方 法 ， 目 前 廣 被

運 動 科 學 界 所 重 視 ， 然 而 有 關 減 輕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治 療 方

法 ， 仍 然 沒 有 一 致 性 的 答 案 。 因 為 受 試 者 對 於 酸 痛 的 認 知 ，

並 無 法 有 明 確 的 感 受 ， 因 此 增 加 研 究 的 困 難 度 。 先 前 的 文 獻

顯 示 靜 態 伸 展 療 法 ( D e Vr i e s  , 1 9 6 1  ;  To r g a n  , 1 9 8 5  ;  陳 忠 慶 等

1 9 9 5； 林 威 秀 等 1 9 9 9 )皆 認 為 靜 態 伸 展 療 法 對 於 減 輕 D O M S

症 狀 有 正 面 療 效 。 然 而 持 相 反 論 點 也 有 (  B u r o k e r 等 1 9 8 9；

D a v i d 等 1 9 8 9； G u l i c k 等 1 9 9 6 )。 而 有 關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

法 對 減 輕 D O M S 症 狀 的 文 獻 ( D e n e g a r 等 1 9 8 8， 1 9 8 9， 1 9 9 2；

林 學 宜 1 9 9 3 )皆 認 為 電 刺 激 療 法 只 能 減 緩 D O M S 部 分 的 症 狀  

。 故 本 研 究 以 膝 關 節 伸 展 角 度 ， 疼 痛 指 數 ， 肌 肉 腫 脹 來 探 討

靜 態 伸 展 療 法 與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 法 當 作 判 斷 延 遲 性 肌 肉 酸

痛 程 度 的 指 標 。  

 

第 一 節   膝 關 節 伸 展 角 度 方 面 ( R O M )  

 

    當 肌 肉 在 從 事 高 強 度 的 離 心 運 動 後 而 產 生 D O M S 會 伴 隨

著 R O M 的 下 降 並 在 2 4 - 4 8 小 時 達 到 最 低 點 (黃 廖 植 ， 1 9 9 5 )。

從 持 續 性 療 效 方 面 來 分 析 ，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在 接 受 靜 態 伸 展

療 法 處 理 後 的 第 2 4 小 時 即 有 逐 漸 恢 復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趨 勢  

，在 第 4 8 小 時 既 有 明 顯 恢 復 關 節 活 動 度，並 且 與 控 制 組 的 膝

關 節 活 動 度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( p < . 0 5 )，但 與 電 療 組 則 無 明 顯 的

差 異 存 在 ( p > . 0 5 )。 而 且 伸 展 組 的 受 試 者 在 第 7 2 小 時 恢 復 膝

關 節 活 動 度 達 到 最 高 ， 且 與 控 制 組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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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p < . 0 5 )。但 伸 展 組 與 電 療 組 在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恢 復 比 較 上 仍 無

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( p > . 0 5 )。 雖 然 ， 控 制 組 在 第 7 2 小 時 的 關 節

活 動 也 有 增 加 的 現 象 ， 但 進 步 的 幅 度 仍 比 另 二 組 不 佳 。 本 研

究 的 結 果 與 段 昌 平 ( 1 9 8 4 )， 林 學 宜 ( 1 9 9 3 )， 陳 忠 慶 等 ( 1 9 9 5 )，

和 D e n e g a r 等 ( 1 9 9 2 )所 獲 得 的 結 果 相 似 。 靜 態 伸 展 療 法 能 增

加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原 因，根 據 D e Vr i e s ( 1 9 6 6 )指 出，可 能 是 伴 隨

著 靜 態 持 續 伸 展 運 動 之 後 ， 因 而 打 破 了 疼 痛 痙 攣 循 環

( p a i n - s p a s m  c y c l e )， 導 致 肌 肉 能 夠 放 鬆 。 此 外 靜 態 伸 展 會 刺

激 到 高 爾 肌 腱 器，抑 制 了 運 動 神 經 元 減 少 肌 肉 張 力 (林 威 秀 等

1 9 9 9 )。而 緩 慢 的 從 事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能 恢 復 運 動 後 骨 骼 肌 超 微

結 構 的 變 化 ， 加 強 骨 骼 肌 收 縮 蛋 白 的 合 成 過 程 ， 並 促 進 其 功

能 的 恢 復 ， 阻 斷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發 展 。 一 般 的 伸 展 時 間 皆

須 1 5 - 3 0 秒 ， 才 能 增 加 關 節 活 動 度 ( F e l a n d 等 ， 2 0 0 1 )。 本 研

究 的 靜 態 伸 展 組 是 採 用 伸 展 5 0 秒 ， 休 息 1 0 秒 即 是 為 了 減 少

肌 肉 張 力 ， 使 得 肌 纖 維 能 夠 放 鬆 ， 相 對 地 關 節 活 動 度 也 會 增

加 。 雖 然 伸 展 的 強 度 不 易 有 標 準 化 ， 一 般 都 是 在 受 試 者 能 忍

受 的 範 圍 內 伸 展 ( D e Vr i e s , 1 9 6 6 )，且 伸 展 的 持 續 時 間 也 沒 有 統

一 的 標 準 ， 但 根 據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及 上 述 的 文 獻 ， 仍 可 推 測 受

試 者 在 接 受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的 治 療 後 ， 對 於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增 加

及 恢 復 情 形 ， 應 有 正 面 的 療 效 。  

    至 於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組 比 控 制 組 更 能 有 效 的 恢 復 關 節 活

動 度，尤 其 是 在 D O M S 產 生 後 的 第 4 8 與 7 2 小 時 更 達 到 顯 著

的 差 異 ( p < . 0 5 )， 此 結 果 與 林 學 宜 ( 1 9 9 3 )所 研 究 的 結 果 相 似 。

因 為 電 刺 激 的 強 度 會 引 起 肌 肉 產 生 收 縮 ， 而 造 成 局 部 肌 肉 群

產 生 類 似 唧 筒 ( p u m p )作 用 ， 有 助 於 週 邊 血 管 的 擴 張 ， 血 流 量

增 加 ， 藉 由 循 環 的 改 善 ， 減 少 肌 肉 攣 縮 及 關 節 僵 硬 ， 改 善 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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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節 活 動 度 ( C l e m e n t e , 1 9 9 1 )。 此 外 ， 經 由 電 刺 激 也 會 直 接 影

響 到 G r o u p  I I I 及 G r o u p  I V  的 神 經 纖 維 ， 經 由 體 感 覺 交 感 神

經 的 反 射 弧 ( s o m a t o s y m p a t h e t i c  r e f l e x  a r c )，抑 制 交 感 神 經 的

活 動 ， 導 致 局 部 血 流 的 增 加 (  K a a d a  等 ， 1 9 8 4  )。  

  本 研 究 的 靜 態 伸 展組 與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組 在 D O M S 產 生

後 的 第 2 4 小 時 與 控 制 組 在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恢 復 上 並 未 達 到 顯

著 的 療 效 ( p > . 0 5 )， 探 其 原 因 ， 可 能 是 處 理 的 次 數 太 少 及 時 間

過 短 所 致 ， 而 隨 著 治 療 的 次 數 與 時 間 的 增 加 ， 其 效 果 即 明 顯

的 呈 現 出 來 。 經 由 上 述 的 文 獻 及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， 可 推 測 受 試

者 在 接 受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或 是 從 事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對 於 關 節 活

動 的 增 加 及 恢 復 情 形 ， 應 有 正 面 的 療 效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第 二 節  肌 肉 疼 痛 指 數 ( M S I )  

 

  D O M S 產 生 的 疼 痛 要 在 運 動 中 或 肌 肉 受 到 觸 壓 才 會 感 覺

到 疼 痛 ， 而 且 疼 痛 的 程 度 在 運 動 完 後 的 2 4 - 4 8 小 時 達 到 最 高

峰 ， 疼 痛 要 持 續 數 天 才 會 完 全 消 失 。 也 就 是 說 ， 即 使 受 試 者

不 活 動 ， 也 感 覺 不 到 肌 肉 疼 痛 ，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利 用 疼 痛 指 數

的 大 小 來 表 示 受 試 者 肌 肉 疼 痛 的 嚴 重 性 應 是 合 理 的 。  

 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經 由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與 經 皮 神 經 電 刺

激 後 受 試 者 所 產 生 的 肌 肉 疼 痛 都 比 控 制 組 來 得 低 。 此 研 究 結

果 也 與 林 學 宜 ( 1 9 9 3 )， D e n e g a r 等 ( 1 9 8 9 )及 D e n e g a r 和 P e r r i n  

( 1 9 9 2 )所 發 現 的 結 果 相 類 似 。  

    伸 展 療 法 方 面：從 (圖 4 - 3 )可 觀 察 出，接 受 靜 態 伸 展 療 法

的 受 試 者 疼 痛 指 數 呈 現 波 段 式 的 下 降 ， 也 就 是 從 事 靜 態 伸 展

運 動 可 以 減 少 因 D O M S 所 產 生 的 疼 痛 現 象。此 結 論 與 林 威 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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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( 1 9 9 9 )及 To r g a n ( 1 9 8 5 )及 D e n e g a r 等 ( 1 9 9 2 )的 研 究 結 果 是 相

同 的。藉 由 緩 慢 的 伸 展 肌 肉，使 縮 短 不 一 致 的 肌 節 得 到 伸 展，

有 效 的 減 緩 或 抑 制 肌 肉 痙 攣 ， 達 到 肌 肉 放 鬆 而 減 少 延 遲 性 肌

肉 酸 痛 的 發 生 (黃 廖 植 ， 1 9 9 5 )。 所 以 從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與 本 研

究 的 結 果 顯 示，靜 態 伸 展 運 動 對 減 輕 D O M S 所 產 生 的 疼 痛 症

狀 ， 是 有 正 面 的 幫 助 。  

    電 療 組 方 面：從 (圖 4 - 3 )可 觀 察 出 接 受 電 刺 激 的 受 試 者 其

疼 痛 指 數 也 比 控 制 組 減 少 的 原 因。根 據 M e l z a c k 和 Wa l l ( 1 9 6 5 )

所 提 出 的 門 閥 理 論 認 為 刺 激 大 A β纖 維 ， 可 以 抑 制 A β纖 維 與

C 疼 痛 纖 維 的 傳 導。因 為 高 強 度 的 T E N S 刺 激 後 會 使 A δ痛 覺

受 器 ( p a i n  r e c e p t o r )，釋 出 類 似 嗎 啡 物 質，抑 制 了 C 纖 維 的 疼

痛 傳 入 ， 而 達 到 止 痛 效 果 。  

    C h e n g 等 ( 1 9 8 0 )從 藥 理 學 方 面 提 出 高 頻 率 電 刺 激 藉 由 活

化 神 經 輸 入 系 統 因 而 釋 放 出 血 清 素 ( s e r o t o n i n )， 而 低 頻 率 的

電 刺 激 則 會 釋 放 腦 內 嗎 啡 ( e n d o r p h i n )， 抑 制 痛 覺 神 經 纖 維 的

傳 遞 ， 而 達 到 止 痛 作 用 。  

  雖 然 從(圖 4 - 3 )可 觀 察 出 伸 展 組 與 電 療 組 對 於 D O M S 後

疼 痛 的 減 輕 比 控 制 組 有 效 ， 然 而 在 統 計 學 上 三 組 不 同 的 治 療

方 式 仍 對 D O M S 產 生 的 疼 痛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雖 然 D O M S

誘 導 後 的 2 4 - 4 8 小 時 控 制 組 的 疼 痛 指 數 式 一 直 在 升 高 ， 分 別

是 2 . 7 2 與 3 . 1 7， 反 之 ， 伸 展 組 的 疼 痛 指 數 在 第 2 4 小 時 與 4 8

小 時 分 別 是 2 . 2 2 與 1 . 4 4，而 電 療 組 在 第 2 4 小 時 與 4 8 小 時 分

別 是 2 . 2 0 與 2 . 4 5。  

探 究 伸 展 組 與 電 療 組 並 沒 有 與 控 制 組 在 疼 痛 指 數 方 面 有

達 到 顯 著 差 異 的 可 能 原 因 是 本 研 究 評 估 受 試 者 的 疼 痛 指 數 是

採 用 視 覺 類 比 疼 痛 亮 表 ， 其 特 點 是 將 疼 痛 分 成 階 段 式 的 不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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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級 ， 而 且 受 試 者 必 須 在 三 天 填 寫 疼 痛 的 差 異 程 度 ， 而 影 響

受 試 者 疼 痛 的 因 素 包 括 個 人 對 疼 痛 的 認 知 ， 時 間 的 變 遷 及 複

雜 的 心 理 因 素 。 此 外 ， 測 量 疼 痛 的 工 具 也 會 影 響 到 研 究 的 結

果，例 如， H i g h 等 ( 1 9 8 9 )選 用 Ta l a g ( 1 9 7 3 )所 編 製 的 肌 肉 酸 痛

量 表 (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s c a l e )， 從 0 分 完 全 不 會 酸 痛 到 6 分 極

度 疼 痛，結 果 靜 態 伸 展 組 與 熱 身 組 對 於 D O M S 後 所 產 生 的 疼

痛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G u l i c k 等 ( 1 9 9 6 )利 用 視 覺 類 比 疼 痛 量 表 ，

研 究 不 同 的 治 療 方 式 對 於 D O M S 後 的 疼 痛 差 異 性，結 果 藥 物

組，冰 按 摩 組 及 靜 態 伸 展 組 與 上 肢 肌 力 組 對 於 治 療 D O M S 後

所 引 起 的 疼 痛 並 無 明 顯 的 差 異 。 林 學 宜 ( 1 9 9 3 )， 陳 忠 慶 等

( 1 9 9 5 )及 林 威 秀 等 ( 1 9 9 9 )對 於 疼 痛 的 測 量 則 是 採 用 壓 力 測 徑

器 來 比 較 不 同 組 別 對 於 D O M S 後 所 產 生 的 疼 痛，結 果 不 同 的

治 療 方 式 對 於 疼 痛 的 減 輕 反 而 皆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。 綜 合 上 述 ，

可 以 說 明 一 點 ， 研 究 者 所 選 用 的 測 量 工 具 會 影 響 到 研 究 的 結

果 。 本 研 究 對 於 肌 肉 疼 痛 的 測 量 是 採 用 視 覺 類 比 疼 痛 量 表 ，

因 此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靜 態 伸 展 組 、 電 療 組 及 控 制 組 在 D O M S

後 所 產 生 的 疼 痛 在 治 療 上 並 無 明 顯 的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第 三 節  肌 肉 腫 脹 程 度 ( M S C )  

 

    運 動 後 誘 導 出 D O M S 症 狀，所 有 的 受 試 者 的 大 腿 腿 圍 皆

立 即 產 生 明 顯 的 腫 脹，如 (圖 4 - 5 )所 示。可 能 原 因 是 當 股 四 頭

肌 在 做 離 心 運 動 時 加 速 局 部 血 液 流 向 肌 肉 群 ， 血 管 內 壓 力 增

加 ， 導 致 血 管 內 液 體 流 向 組 織 間 隙 ， 因 而 增 加 腿 部 肌 群 的 腫

脹 (  B u r o k e r  , 1 9 8 9  )。也 有 可 能 是 離 心 運 動 引 起 肌 肉 損 傷 而 出

現 某 種 程 度 的 腫 脹 ， 而 這 種 腫 脹 會 因 血 管 中 通 透 性 增 加 ，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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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得 豐 富 的 蛋 白 質 液 體，可 以 滲 透 入 損 傷 的 肌 纖 維 中 (陳 忠 慶

等 ， 1 9 9 7 )。 而 且 在 D O M S 後 的 2 4、 4 8 及 7 2 小 時 肢 體 的 腫

脹 最 明 顯 ( S t a u b e r 等 ， 1 9 9 0 )。  雖 然 ， 靜 態 伸 展 組 、 電 療 組

及 控 制 組 在 運 動 後 的 2 4、 4 8 及 7 2 小 時 對 降 低 腿 部 腫 脹 並 無

明 顯 的 差 異 存 在。然 而 從 (圖 4 - 5 )仍 可 觀 察 出，靜 態 伸 展 組 在

在 從 事 伸 展 運 動 後 的 2 4、 4 8 及 7 2 小 時 ， 其 腿 部 腫 脹 會 隨 著

時 間 的 延 長 而 逐 漸 減 少 。 因 為 股 四 頭 肌 在 離 心 運 動 後 會 因 運

動 單 元 的 緊 張 造 成 肌 肉 痙 攣 ， 導 致 腫 脹 情 形 ， 藉 由 緩 慢 的 靜

態 伸 展 運 動 會 促 使 肌 肉 放 鬆 ， 減 少 肌 肉 張 力 ， 分 散 腿 部 腫 脹

區 域 。  

    電 療 組 在 D O M S 產 生 後 的 第 2 4 小 時 也 有 降 低 腿 部 的 腫

脹 ， 在 4 8 小 時 又 稍 為 增 加 腫 脹 ， 然 而 在 第 7 2 小 時 又 逐 漸 地

減 少 腿 部 的 腫 脹 。 C u m m i n g s ( 1 9 9 2 )指 出 電 刺 激 會 引 起 腫 脹 區

域 的 肌 肉 收 縮 ， 產 生 類 似 主 動 運 動 的 肌 肉 唧 筒 ( m u s c l e  

p u m p i n g )作 用 ， 促 動 聚 積 在 組 織 間 隙 的 多 餘 水 分 ， 會 因 壓 力

的 變 化 而 回 流 到 血 液 循 環 中。至 於 控 制 組 在 D O M S 誘 導 後 的

第 2 4 小 時 至 第 4 8 小 時 腿 部 的 腫 脹 持 續 增 加 ， 因 為 受 試 者 的

大 腿 肌 群 有 局 部 肌 肉 損 傷 ， 組 織 內 的 液 體 堆 積 ， 又 並 未 作 任

何 的 治 療，因 此，會 比 其 它 兩 組 的 腫 脹 更 明 顯。在 第 7 2 小 時

才 稍 為 減 少 腿 部 腫 脹 的 情 形 。  

    然 而 靜 態 伸 展 療 法 和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 法 與 控 制 組 對 於

減 少 腿 部 腫 脹 方 面 在 統 計 學 上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( p > . 0 5 )。可

能 是 利 用 皮 尺 來 測 腿 圍 本 身 就 有 誤 差 存 在 ， 因 為 測 量 者 無 法

精 準 的 控 制 每 次 測 量 受 試 者 腿 圍 時 皮 尺 的 緊 縮 程 度 ， 因 而 影

響 到 研 究 結 果 。  

    對 於 如 何 測 量 肌 肉 的 腫 脹 程 度 ， 達 到 更 精 準 的 方 法 呢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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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u l i c k ( 1 9 9 6 )與 B o y c e 等 ( 2 0 0 5 )即 提 出 若 能 將 腫 脹 的 肢 體 置

入 盛 滿 水 位 的 桶 子 內 ， 藉 由 水 流 的 溢 出 。 產 生 水 位 的 差 異 ，

再 測 量 出 D O M S 前 、 後 肢 體 腫 脹 的 差 異 程 度 。  

    其 次 ， 也 有 可 能 在 研 究 設 計 上 ， 受 試 者 的 治 療 次 數 太 少

或 每 次 治 療 時 間 太 短 ， 導 致 於 腿 圍 的 腫 脹 在 三 組 之 間 並 沒 有

明 顯 療 效 。 因 此 ， 若 能 在 實 驗 的 設 計 上 ， 增 加 治 療 的 次 數 及

時 間 ， 或 許 會 呈 現 較 有 差 異 的 結 果 。  

    所 以 ， 教 練 或 是 運 動 防 護 員 尚 且 不 要 以 目 前 的 研 究 結 果

而 忽 視 了 利 用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或 是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對 於 減 少 肌

肉 腫 脹 的 可 能 之 療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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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結論與建議  
 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本 研 究 的 結 果 經 討 論 之 後 可 以 得 到 以 下 結 論 ：  

一 、 靜 態 伸 展 療 法 或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 法 可 作 為 處 理 D O M S

症 狀 中 膝 關 節 活 動 度 的 恢 復，尤 其 是 在 D O M S 產 生 後 的

第 4 8 及 7 2 小 時 最 為 顯 著 。  

二 、 靜 態 伸 展 療 法 或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 法 比 控 制 組 能 降 低

D O M S 症 狀 後 腿 部 的 疼 痛 指 數 ， 然 而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上 的

顯 著 水 準 。  

三 、 靜 態 伸 展 療 法 或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療 法 比 控 制 組 能 降 低

D O M S 症 狀 後 的 肌 肉 腫 脹 程 度 ， 然 而 並 未 達 到 統 計 上 的

顯 著 水 準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 

 

由 本 研 究 的 過 程 和 結 果，對 將 來 有 關 D O M S 療 效 的 研 究  

有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：  

一 、 本 研 究 誘 發 D O M S 的 方 法 是 利 用 登 階 運 動 ， 然 而 實 驗 設  

    計 的 不 同 ， 包 括 誘 發 D O M S 的 運 動 型 式 、 強 度 、 持 續 時  

間 和 負 荷 不 同 也 會 產 生 差 異。而 以 D O M S 後 的 疼 痛 指 數  

≥ 3 即 可 進 入 本 研 究 的 正 式 程 序，研 究 者 認 為 並 不 是 很 科  

學 的 方 法 ， 可 能 會 影 響 到 研 究 的 結 果 。 建 議 若 能 利 用 等  

速 離 心 運 動 的 儀 器 來 誘 發 受 試 者 產 生 D O M S， 再 比 對 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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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 的 生 化 分 析 後 ， 再 進 行 正 式 的 研 究 程 序 會 對 研 究 結 果  

產 生 比 較 客 觀 的 答 案 。  

二 、 參 與 本 實 驗 的 受 試 者 結 皆 為 2 0 歲 左 右 的 學 生 ， 所 以 研  

      究 結 果 有 其 局 限 性 ， 將 來 如 能 擴 大 至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及 不

同 背 景 的 受 試 者 ， 如 運 動 員 或 老 年 人 ， 也 可 以 長 期 坐 式

生 活 的 人 來 當 受 試 者，相 信 更 能 增 加 研 究 結 果 的 推 論 性。 

三 、 本 研 究 的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方 法 是 伸 展 5 0 秒 ， 休 息 1 0 秒 ，  

然 而 不 同 的 伸 展 運 動 方 式 ， 強 度 與 時 間 仍 會 影 響 到 研 究  

的 結 果 ， 因 此 如 何 將 靜 態 伸 展 運 動 的 治 療 方 法 科 學 化 ，  

也 會 影 響 到 研 究 的 結 果 。  

四 、 本 研 究 的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儀 器 是 選 用 D a n m e t e r 公 司 所  

設 計 的 儀 器 ， 然 而 不 同 的 品 牌 、 不 同 的 頻 率 、 不 同 電 波  

型 式 、 乃 至 不 同 的 電 擊 片 放 置 位 置 也 都 會 影 響 到 研 究 的  

結 果 。 因 此 ， 往 後 的 研 究 者 如 何 將 電 刺 激 儀 器 標 準 化 ，  

也 是 一 個 值 得 參 考 的 工 具 。  

五 、 D O M S 產 生 後 的 疼 痛 程 度 皆 由 受 試 者 主 觀 的 判 斷 。 而 且  

    ， 研 究 者 所 選 用 的 測 量 工 具 又 會 影 響 到 受 試 者 對 疼 痛 的  

認 知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往 後 的 研 究 者 如 何 在 受 試 者 對 疼 痛 的  

認 知 上 更 能 科 學 化 也 會 影 響 到 研 究 的 結 果 。  

六、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太 少 共 2 8 位，而 且 也 沒 有 對 受 試 者 做 抽  

      血 的 生 化 分 析 (例 如 比 較 實 驗 前、後 C K 值 或 是 C a + ²的 變  

化 情 形 )，然 而 在 忙 碌 的 醫 院 實 習 學 生 並 不 願 意 太 認 真 的  

參 與 本 研 究 ， 更 不 願 做 抽 血 的 生 化 分 析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往  

後 的 研 究 者 在 受 試 者 參 與 研 究 的 意 願 上 也 要 加 以 考 慮 。  

七 、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在 誘 發 D O M S 後 ， 研 究 者 並 無 法 有 效 的  

    控 制 日 常 生 活 的 活 動 ， 仍 然 如 往 常 般 的 在 床 墊 上 為 病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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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事 運 動 治 療 ， 無 形 中 有 時 就 會 伸 展 到 股 四 頭 肌 群 ， 也

會 影 響 到 研 究 的 結 果 。 建 議 往 後 的 研 究 者 如 何 有 效 的 控

制 受 試 者 的 日 常 生 活 也 是 值 得 參 考 。  

八 、 建 議 後 續 的 研 究 者 可 在 肌 肉 腫 脹 ， 疼 痛 指 數 及 關 節 活 動  

三 者 之 間 上 是 否 有 相 關 性 存 在 作 更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。 其 次  

若 能 在 不 同 的 治 療 方 式 中 再 增 加 一 項 運 動 療 法 ， 也 許 在  

對 D O M S 症 狀 的 療 效 會 更 有 幫 助 。  

  九 、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過 程 及 治 療 的 次 數 太 少 ， 若 往 後 的 研 究 者  

      究 者 能 增 加 治 療 的 次 數 及 時 間 上 的 延 長 ， 將 可 更 明 確 的  

觀 察 出 對 D O M S 的 療 效 。 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

 

 70

參考文獻：  
 

中 文 部 份  

 

毛 慶 禎 ( 1 9 9 4 )：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。 中 華 體 育 ， 8 ( 1 )， 1 1 4 - 1 1 7。  

田 野 、 王 義 潤 、 楊 錫 讓 、 唐 朝 樞 ( 1 9 9 3 )： 運 動 性 骨 骼 肌 結 構 機 能

變 化 的 機 制 研 究 一 I I： 力 竭 運 動 對 粒 腺 體 鈣 代 謝 水 平 的 影

響 。 中 國 運 動 醫 學 雜 誌 ， 1， 3 1 - 3 3。  

林 鎮 岱 ( 1 9 9 5 )： 血 乳 酸 與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關 係 。 北 京 體 育 大 學

學 報 ， 2， 1 8。  

林 學 宜 ( 1 9 9 3 )： 快 速 自 主 收 縮 及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對 延 遲 性 肌 肉 酸

痛 的 影 響 。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。  

林 麗 娟 、 林 學 宜 ( 1 9 9 3 )： 乳 酸 和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關 係 。 體 育 學

報 ， 1 6， 2 9 9 - 3 1 1。  

林 威 秀 、 黃 啟 煌 ( 1 9 9 9 )： 按 摩 、 伸 展 對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影 響 。

大 專 體 育 ， 1 ( 1 )， 1 7 - 2 7。  

段 昌 平 、 傅 湘 琦 、 趙 天 德 、 盧 鼎 厚 ( 1 9 8 4 )： 針 刺 和 靜 力 牽 張 對 延

遲 性 肌 肉 酸 痛 過 程 中 骨 骼 肌 超 微 結 構 的 影 響 。 北 京 體 育 學

報 ， 4， 8 - 1 9。  

洪 長 青 、 陶 江 ( 1 9 9 9 )： 運 動 性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研 究 進 展 。 湖 北 體

育 科 技 ， 3， 2 5 - 2 8。  

屈 竹 青 、 盧 鼎 厚 、 王 義 潤 ( 1 9 9 3 )： 針 刺 對 力 竭 肌 ， 延 遲 性 結 構 變

化 的 促 恢 復 作 用 及 機 制 探 討 。 北 京 體 育 學 報 ， 2， 6 3 - 7 2。  

徐 佶 ( 1 9 9 3 )：關 於 肌 肉 延 遲 疼 痛 的 肌 理 研 究 綜 述。體 育 與 科 學，6，

2 9 - 3 0。  

柴 田 哲 生 ( 1 9 9 6 )： 芍 藥 甘 草 湯 對 子 宮 肌 平 滑 肌 前 列 腺 素 生 成 的 影



 

 71

響 。 日 本 產 科 學 會 雜 誌 ， 1 0 ( 4 ) , 3 2 4 - 3 4 1。  

陳 忠 慶 、 金 明 央 ( 1 9 9 7 )： 急 性 發 炎 反 應 與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 關 係

之 探 討 。 北 體 學 報 ， 6， 2 2 7 - 2 4 0。  

陳 相 榮 ( 1 9 8 8 )： 運 動 生 理 學 。 台 中 ： 精 華 出 版 社 。  

陳 英 杰 、 郭 慶 芳 、 趙 保 路 、 祁 文 娟 ( 1 9 9 3 )： 延 遲 性 肌 肉 損 傷 與 自

由 基 代 謝 異 常 一 運 動 延 遲 性 肌 肉 損 傷 機 制 探 討 之 二 。 中 國 運

動 醫 學 雜 誌 ， 2， 6 5 - 6 9  

陳 忠 慶 、 謝 伸 裕 ( 1 9 9 5 )： 伸 展 療 法 與 冷 療 法 對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

影 響 。 體 育 學 報 ， 2 0， 2 8 1 - 2 9 1。  

陳 聰 毅、杜 春 治 ( 2 0 0 1 )：伸 展 運 動 在 運 動 健 身 的 意 義。大 專 體 育 ，

5 7， 8 3 - 8 7。  

黃 廖 植 ( 1 9 9 5 )：伸 展 性 肌 肉 酸 痛。國 立 體 育 學 院 論 叢，5 ( 2 )，1 5 9 - 1 7 1  

。  

楊 曉 冰 ( 1 9 9 4 )：延 遲 性 肌 肉 疼 痛。中 國 運 動 醫 學 雜 誌，4，2 2 1 - 2 2 4。 

鄭 秀 琴 ( 1 9 9 9 )：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之 機 轉 ， 處 理 及 預 防 方 法 。 萬 能

學 報 ， 2 1， 3 6 9 - 3 7 8。  

賴 金 鑫 ( 1 9 8 3 )： 運 動 醫 學 講 座 。 台 北 ： 健 康 世 界 雜 誌 社 。  

鄭 桂 玫 、 洪 明 吉 ( 2 0 0 0 )： 肌 酸 激 酶 對 肌 肉 運 動 傷 害 評 估 之 探 討 。

大 專 體 育 ， 4 9， 1 8 9 - 1 9 3。  

盧 鼎 厚 、 黃 啟 煌 ( 1 9 9 7 )： 骨 骼 肌 損 傷 的 機 制 及 其 預 防 兼 論 運 動 負

荷 的 安 排 問 題 。 體 育 學 報 論 叢 ， 7 ( 2 )， 1 - 1 5。  

魏 曉 燕 ( 1 9 9 8 )：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產 生 基 理 綜 述。重 慶 師 院 學 報，4，

4 2 - 4 4。  

 

 

 



 

 72

英 文 部 份  

 

A b r a h a m ,  W.  A .  ( 1 9 7 7 ) .  F a c t o r s  i n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.  

M e d i n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9 ( 1 ) ,  1 1 - 2 0 .  

A r m s t r o n g ,  R .  B . ,  O g i l v i e ,  R . W. ,  &  S c h w a n e ,  J .  A .  ( 1 9 8 3 ) .  

E c c e n t r i c  e x e r c i s e - i n d u c e d  i n j u r y  t o  r a t  s k e l e t a l  m u s c l e .  

J o u r n a l  o f  A p p l i e d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5 4 ,  8 0 - 9 3 .  

A r m s t r o n g ,  R .  B .  ( 1 9 8 4 ) .  M e c h a n i s m s  o f  e x e r c i s e - i n d u c e d  

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u a r  s o r e n e s s .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

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1 6 , 5 2 9 - 5 3 8 .  

A r m s t r o n g ,  R .  B .  ( 1 9 9 0 ) .  I n i t i a l  e v e n t s  i n  e x e r c i s e - i n d u c e d  

m u s c u l a r  i n j u r e .  M e d i c i n e  o f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

2 2 ( 4 ) ,  4 2 9 - 4 3 5 .  

A s m u s s e n ,  E .  ( 1 9 5 6 ) . 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 o n 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m u s c u l a r  

s o r e n e s s .  A c t a  R h e u m  S c a n d ,  2 , 1 0 9 - 1 1 6 .  

B o y c e ,  S .  H . ,  Q u i g l e y ,  M . A . , C a m p h e l l ,  S ( 2 0 0 5 ) . M a n a g e m e n t  o f  

a n k l e  s p r a i n s  ;  a  r a n d o m i z e d  c o n t r o l l e d  t r i a l  o f  t h e  

t r e a t m e n t  o f  i n v e r s i o n  i n j u r i e s  u s i n g  o n  e l a s t i c  s u p p o r t  

b a n d a g e  o r  a n  a i r c a s t  a n k l e  b r a c e ,  B r. J . S p o r t s  M e d , 3 9 , 9 1 - 9 6 .  

B r a u n ,  B . ,  &  C l a r k s o n ,  P. M .  ( 1 9 8 9 ) .  E f f e c t  o f  c o l d  t r e a t m e n t  

d u r i n g  e c c e n t r i c  e x e r c i s e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

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2 1 , 3 2 .  

B u r o k e r ,  K .  C . ,  &  S c h w a n e ,  J . A .  ( 1 9 8 9 ) . D o e s  p o s t - e x e r c i s e  s t a t i c  

s t r e t c h  a l l e v i a t e  d e l a y e d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?  P h y s  S p o r t s m e d ,  

6 , 6 5 - 8 3 .  

 



 

 73

B y r n e s ,  W.  C . ,  C l a r k s o n ,  P.  M . ,  W h i t e ,  J .  S . ,  H s i e h ,  S .  S . ,  &  

F r y m a n ,  P.  N . ( 1 9 8 5 ) .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

f o l l o w i n g  r e p e a t e d  b o u t s  o f  d o w n h i l l  r u n n i n g ,  J o u r n a l  o f  

A p p l i e d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5 9 ,  7 1 0 - 7 1 5 .  

C h e n g  R ,  M c k i b b i n  L ,  R e y  B ,  P o m e r a n z  B  ( 1 9 8 0 ) .  

E l e c t r o a c u p u n c t u r e  e l e v a t e s  b l o o d  c o r t i s o l  l e v e l s  i n  n a ï v e  

h o r s e s ;  s h a m e  t r e a t m e n t  h a s  n o  e f f e c t .  I n t e r n  J  N e u r o s c i e n c e   

, 1 0 ,  9 7 - 9 7 .  

C l a r k s o n ,  P.  M .  ( 1 9 9 0 ) .  To o  m u c h  t o o  s o o n :  a f t e m a t h  o f  

o v e r e x t e n s i o n .  S p o r t s  S c i e n c e  E x c h ,  2 , 1 - 4 .  

C l a r k s o n ,  P.  M . ,  &  T r e m b l a y ,  I .  ( 1 9 8 8 ) .  E x e r c i s e  i n d u c e d  m u s c l e  

d a m a g e .  J o u r n a l  o f  A p p l y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6 5 ,  1 - 6 .  

C l e m e n t e ,  F. R .  ( 1 9 9 1 ) .  E f f e c t  o f  m o t o r  n e u r o m u s c u l a r  e l e c t r i c a l  

s t i m u l a t i o n  o n  m i c r o v a s c u l a r  p e r f u s i o n  o f  s t i m u l a t e d  r a t  

s k e l e t a l  m u s c l e .  P h y s  T h e r ,  7 1 ,  3 9 7 - 4 0 6 .  

C u m m i n g s ,  J .  P.  ( 1 9 9 2 ) .  A d d i t i o n a l  t h e r a p e u t i c  u s e s  o f  e l e c t r i c i t y ,  

I n  G e r s h  M R ( e d ) .  E l e c t r o t h e r a p y  i n  R e h a b i l i t a t i o n .  D a v i d  

c o m p a n y :  P h i l a d e l p h i a .  

C y n t h i a ,  C .  N . ,  J o y c e ,  W.  ( 1 9 8 8 ) .  M e a s u r e m e n t  o f  j o i n t  m o t i o n .  

A m e r i c a n :  B o s t o n  U n i v e r s i t y .  

D a v i d ,  M . H . ,  &  E d w a r d ,  T. H .  ( 1 9 8 9 ) .  T h e  e f f e c t s  o f  s t a t i c  

s t r e t c h i n g  a n d  w a r m - u p  o n  p r e v e n t i o n  o f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

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.  R e s e a r c h  Q u a r t e r l y  f o r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S p o r t ,  

6 0 ( 4 ) ,  3 5 7 - 3 6 1 .  

D e n e g a r ,  C . R . ,  H u f f ,  C . B .  ( 1 9 8 8 ) .  H i g h  a n d  l o w  f r e q u e n c y  T E N S  



 

 74

i n  t h e  t r e a t m e n t  o f  m u s c u l o s k e l e t a l  p a i n ;  A  c o m p a r i s o n  s t u d y .  

A t h l e t i c  T r a i n i n g ,  2 3 ,  2 3 5 - 2 5 7 .  

D e n e g a r ,  C .  R . ,  P e r r i n ,  D .  H .  R o g o l ,  A . D . ,  &  R u t t ,  R .  ( 1 9 8 9 ) .  

I n f l u e n c e  o f  t r a n s c u t a n e o u s  n e r v e  s t i m u l a t i o n  o n  p a i n ,  r a n g e  

o f  m o t i o n ,  a n d  s e r u m  c o n t i s o l 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 i n  f e m a l e s  

e x p e r i e n c i n g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.  J O S P T ,  1 1 ,  

1 0 0 - 1 0 3 .  

D e n e g a r ,  C .  R . ,  &  P e r r i n ,  D . H .  ( 1 9 9 2 ) .  E f f e c t  o f  t r a n s c u t a n e o u s  

e l e c t r i c a l  n e r v e  s t i m u l a t i o n ,  c o l d ,  a n d  a  c o m b i n a t i o n  

t r e a t m e n t  o n  p a i n ,  d e c r e a s e d  r a n g e  o f  m o t i o n ,  a n d  s t r e n g t h  

l o s s  a s s o c i a t e d  w i t h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.  J o u r n a l  

o f  A t h l e t i c  T r a i n i n g ,  2 7 ( 3 ) , 2 0 0 - 2 0 6 .  

D e Vr i e s ,  H .  A .  ( 1 9 6 1 ) .  E l e c t r o m y o g r a p h i c 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 o n  t h e  

e f f e c t s  h a s  o n  m u s c l e  d i s t r e s s .  R e s e a r c h  Q u a r t e r l y ,  3 2 , 4 6 8 .   

D e Vr i e s ,  H .  A .  ( 1 9 6 1 ) .  E l e c t r o m y o g r a p h i c  o b s e r v a t i o n  o f  e f f e c t  

o f  s t a t i c  s t r e t c h  u p  o n  m u s c u l a r  d i s t r e s s .  R e s e a r c h  Q u a r t e r l y ,  

3 2 , 4 6 8 - 4 7 9 .  

D e Vr i e s ,  H .  A .  ( 1 9 6 6 ) . 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 e l e c t r o m y o g r a p h i c  

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 o f  t h e  s p a s m  t h e o r y  o f  m u s c l e  p a i n .  A m e r i c a n  

J o u r a n a l  o f  P h y s i o l o g y  M e d i c i n e ,  4 5 , 1 1 9 - 1 3 4 .  

D o n n e l l y ,  A .  E . ,  M c C o r m i c k ,  K . ,  M a u g h a n ,  R .  J . ,  W h i t i n g ,  P.  H . ,  

&  C l a r k s o n ,  P.  M .  ( 1 9 8 8 ) .  E f f e c t s  o f  a  n o n - s t e r o i d a l  

a n t i - i n f l a m m a t o r y  d r u g  o n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

a n d  i n d i c e s  o f  d a m a g e .  B r i t .  J .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2 2 , 3 5 - 3 8 .  

D o n n e l y ,  A .  E . ,  M a u g h a n ,  R .  J . ,  &  W h i t i n g ,  P.  H .  ( 1 9 9 0 ) . E f f e c t s  

o f  i b u p r o f e n  o n  e x e r c i s e - i n d u c e d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a n d  



 

 75

i n d i c e s  o f  m u s c l e  d a m a g e r .  B r  J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3 ,  1 9 1 -  

1 9 5 .  

E b b e l i n g ,  C .  B . ,  &  C l a r k s o n ,  P.  M .  ( 1 9 8 9 ) . E x e r c i s e - i n d u c e d  

m u s c l e  d a m a g e  a n d  a d a p t a t i o n .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7 ,  2 0 7 - 2 3 4 .  

E v a n s ,  W.  J .  ( 1 9 8 7 ) .  E x e r c i s e - i n d u c e d  s k e l e t a l  m u s c l e  d a m a g e .  

T h e  p h y s i c i a n  a n d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1 5 , 8 9 .  

F e l a n d ,  J .  B . ,  M y r e r ,  J .  W. ,  S c h u l t h i e s ,  S .  S .  ( 2 0 0 1 ) .  T h e  e f f e c t  

o f  d u r a t i o n  o f  s t r e t c h i n g  o f  t h e  h a m s t r i n g s  m u s c l e  g r o u p  f o r  

i n c r e a s e  r a n g e  o f  m o t i o n  i n  p e o p l e  a g e d  6 5  y e a r s  o r  o l d e r  

     .  P h y s . T h e r a p y ,  8 1 ,  1 1 1 0 - 1 1 1 7 .  

F r a n c i s ,  K . T. ,  &  H o o b l e r ,  T.  ( 1 9 8 7 ) .  E f f e c t s  o f  a s p i r i n  o n  m u s c l e  

s o r e n e s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2 7 ,  3 3 3 - 3 3 7  

F r i d e n ,  J . ,  S e a g e r ,  J . ,  &  E k b l o m ,  B .  ( 1 9 8 8 ) .  S u b l e t h a l  m u s c l e  

f i b e r  i n j u r i e s  a f t e r  h i g h  i n t e n s i t y  a n a e r o b i c  e x e r c i s e .  E u r  

J o u r n a l  o f  A p p l y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5 7 , 3 6 0 - 3 6 8 .  

F r i d e n ,  J .  S j o s t r o m ,  M . ,  &  E d b l o m ,  B .  ( 1 9 8 3 ) . M y o f i b r i l l a r  

d a m a g e  f o l l o w i n g  i n t e n s e  e c c e n t r i c  e x e r c i s e  i n  m a n .  I n t  

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4 , 1 7 0 - 1 7 6 .  

G u l i c k ,  D .  T. ,  K i m u r a ,  I .  F. ,  S i l t e r ,  M . ,  P a o l o n e ,  A . ,  J o h n ,  D . ,  &  

K e l l y ,  I .  V.  ( 1 9 9 6 ) . Va r i e s  t r e a t m e n t  t e c h n i q u e s  o n  s i g n s  a n d  

s y m p t o m s  o f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A t h l e t i c  T r a i n i n g ,  3 1 ( 2 ) ,  1 4 5 - 1 5 2 .  

H a s s o n .  S . ,  B a r n e s ,  H u n t e r ,  M . ,  &  W i l l i a m s ,  J .  H .  ( 1 9 8 9 ) .  

T h e r a p e u t i c  e f f e c t  o n  h i g h  s p e e d  v o l u n t a r y  m u s c l e  

c o n t r a c t i o n  o n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a n d  m u s c l e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            

    . J . O r t h o p . S p o r t s  P h y s . T h e r . , 1 0 , 4 9 9 - 5 0 7 .  



 

 76

H a s s o n ,  S . ,  D a n i e l s  J . ,  &  D i v i n e ,  J .  ( 1 9 9 3 ) . E f f e c t s  o f  i b u p r o f e n  

u s e  o n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,  d a m a g e  a n d  p e r f o r m a n c e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1 , 9 - 1 7 .  

H a s s o n ,  S .  M . ,  M u n d o r f ,  R . ,  B a r n e s ,  W.  S . ,  &  W i l l i a m s ,  J .  H .  

( 1 9 8 9 ) .  E f f e c t  o f  U l t r a s o u n d  o n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a n d  

p e r f o r m a n c e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

2 1 , S 3 6  ( . S u p p l . ) .  

H a s s o n ,  S .  M . ,  W i b l e ,  C .  L . ,  B a r n e s ,  W.  S . ,  &  W i l l i a m s ,  J .  H .  

( 1 9 9 2 ) .  D e x a m e t h a s o n e  i o n t o p h o r e s i s :  e f f e c t  o n  d e l a y e d  

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a n d  m u s c l e  f u n c t i o n .  C a n  J  S p o r t s  S c i e n c e ,  

1 , 8 - 1 3 .  

H i l b e r t ,  J .  E . ,  S f o r z o ,  G.  A . ,  &  S w e n s e n ,  T.  ( 2 0 0 3 ) .  T h e  e f f e c t s  

o f  m a s s a g e  o n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.  B r  J  S p o r t s  

M e d ,  3 7 , 7 2 - 7 5 .  

H i l l ,  D .  W. ,  &  R i c h a r d s o n ,  J .  D .  ( 1 9 8 9 ) . 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o f  1 0 %  

t r o l a m i n e  s a l i c y l a t e  c r e a m  o n  m u s c u l a r  s o r e n e s s  i n d u c e d  b y  

a  r e p r o d u c i b l e  p r o g r a m  o f  w e i g h t  t r a i n i n g ,  J o u r n a l  o f  

O r t h o p a e d i c  a n d  S p o r t s  P h y s i c a l  T h e r a p y ,  1 1 ,  1 9 - 2 3 .  

H o u g h ,  T.  ( 1 9 0 2 ) .  E r g o g r a g p h i c  s t u d i e s  i n  m u s c l a r  s o r e n e s s .  

A m e r i c a l  J o u r n a l  o f  P h y s i o l o g y  , 7 , 7 6 - 9 2   

I s a b e l l ,  W.  K . ,  D u r r a n t ,  E . ,  M y r e r ,  W. ,  A n d e r s o n ,  S .  ( 1 9 9 2 ) .  T h e  

e f f e c t s  o f  i c e  m a s s a g e ,  i c e  m a s s a g e  w i t h  e x e r c i s e ,  a n d  

e x e r c i s e  o n  t h e  p r e v e n t i o n  a n d  t r e a t m e n t  o f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

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A t h l e t i c  T r a i n i n g ,  2 7 ( 3 ) ,  

2 0 8 - 2 1 6 .  

J e n s e n ,  M .  P. ,  K a r o l y ,  P. ,  B r a v e r ,  S . ( 1 9 8 6 ) .  T h e  m e a s u r e m e n t  o f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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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l i n i c a l  p a i n  i n t e n s i t y :  a  c o m p a r i s o n  o f  s i x  m e t h o d s .  P a i n ,  

2 7 ,  1 1 7 - 1 2 6 .  

K a a d a ,  B . ,  H e g l a n d ,  O . ,  O k l e d a l a n ,  O . ,  O p s t a d ,  P.  K . ,  ( 1 9 8 4 ) .  

F a i l u r e  t o  i n f l u e n c e  t h e  V I P  l e v e l  i n  t h e  c e r e b r o s p i n a l  f l u i d  

b y  t r a n s c u t a n e o u s  n e r v e  s t i m u l a t i o n  i n  h u m a n s .  G e n  

P h a r m a c o l , 1 5 , 5 6 3 - 5 6 5 .  

K u i p e r ,  H .  D r u k k e r ,  J . ,  &  F r e d e r i k ,  P.  M .  ( 1 9 8 3 ) .  M u s c l e  f i b e r  

n e c r o s i s  a s s o c i a t e d  w i t h  h u m a n  m a r a t h o n  r u n n e r s .  T h e  

J o u r n a l  o f  N e u r o  S c i e n c e ,  5 9 , 1 8 5 - 2 0 3 .  

K u i p e r ,  H .  ( 1 9 9 4 ) .  E x e r c i s e - i n d u c e d  m u s c l e  d a m a g e .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1 5 , 3 , 1 3 2 - 1 3 5 .  

L a r s e n ,  H . ,  L u n d ,  H . ,  C h r i s t e n s e n ,  R . ,  R o g i n d ,  H . ,  S a m s o e ,  D .  B . ,  

B l i d d a l ,  H .  ( 2 0 0 5 ) .  E f f e c t  o f  s t a t i c  s t r e t c h i n g  o f  q u a d r i c e p s  

a n d  h a m s t r i n g  m u s c l e s  o n  k n e e  j o i n t  p o s i t i o n  s e n s e .  B r.  J .  

    S p o r t s .  M e d , 3 9 , 4 3 - 4 6 .  

L e e ,  K .  A . ,  &  K i e c k h e f e r ,  H .  A . ( 1 9 8 9 ) .  M e a s u r i n g  j u m a n  

r e s p o n s e s  u s i n g  Vi s u a l  a n a l o g y e  s c a l e s  . We s t  J  N u r s  R e s ,  1 1 ,  

1 2 8 - 1 3 2 .  

L e f e b v r e ,  H .  P. ,  L a r o u t e ,  V. ,  B r a u n ,  J .  P. ,  L a s s o u r d ,  V. ,  &  

To u t a i n ,  P.  L .  ( 1 9 9 6 ) .  N o n - i n v a s i v e  a n d 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 

e v a l u a t i o n  o f  p o s t - i n j e c t i o n  m u s c l e  d a m a g e  b y  

p h a r m a c o k i n e t i c  a n a l y s i s  o f  c r e a t i n e  k i n a s e  

r e l a e a s e . Ve t e r i n a r y  R e s e a r c h , 2 7 , 6 1 - 3 4 3 .  

M a c i n t y r e ,  D .  L . ,  R e i d ,  W.  D . ,  Ly s t e r ,  D .  M . ,  M c k e n z i e ,  D .  C .  

    ( 2 0 0 0 ) .  D i f f e r e n t  e f f e c t s  o f  s t r e n u o u s  e c c e n t r i c  e x e r c i s e  o n  

t h e  a c c u m u l a t i o n  o f  n e u t r o p h i s  i n  m u s c l e  i n  w o m e n  a n d  m e n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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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a r  J  A p p l  P h y s i o l ,  8 1 ,  4 7 - 5 3 .  

M c c u l l y ,  K .  K .  ( 1 9 8 5 ) .  I n j u r y  t o  s k e l e t a l  m u s c l e  f i b e r s  o f  m i c e  

f o l l o w i n g  l e n g t h e n i n g  c o n t r a c t i o n s .  J . A p p l . P h y s i o l . ,  5 9 ,  

1 1 9 - 1 2 6 .  

M e l z a c k ,  R . ,  &  Wa l l ,  P.  D .  ( 1 9 6 5 ) . P a i n  m e c h a n i s m s :  A  n e w  

t h e o r y . S c i e n c e , 1 5 0 - 9 7 1 .  

M i l e s ,  M .  P. ,  &  C l a r k s o n ,  P.  M .  ( 1 9 9 4 ) .  E x e r c i s e - i n d u c e d  m u s c l e  

p a i n , s o r e n e s s  a n d  c r a m p s .  T h e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 

a n d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,  3 4 , 2 0 3 - 2 1 6 .  

N e w h a m ,  D .  J . ,  J o n e s ,  D .  A . ,  &  C l a r k s o n ,  P.  M .  ( 1 9 8 7 ) .  R e p e a t e d  

h i g h - f o r c e  e c c e n t r i c  e x e r c i s e ;  E f f e c t s  o n  m u s c l e  p a i n  a n d   

d a m a g e .  J o u r n a l  o f  A p p l i e d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6 3 ,  1 3 8 1 -  1 3 8 6 .  

N e w h a m ,  D .  J . ,  M c P h a i l ,  G. ,  M i l l s ,  K .  R . ,  &  E d w a r d s ,  R .  H .  

( 1 9 8 3 ) .  U l t r a s t r u c t u r a l  C h a n g e s  a f t e r  c o n c e n t r i c  a n d  

e c c e n t r i c  c o n t r a c t i o n s .  J  N e u r o  1  S c i ,  6 1 ,  1 0 9 - 1 2 2 .  

P a x t o n ,  S .  L .  ( 1 9 8 0 ) :  C l i n i c a l  u s e  o f  T E N S .  A  s u r r e y  o f  p h y s i c a l  

t h e r a p i s t s .  P h y s i c a l  T h e r a p y ,  6 0 ,  3 8 - 4 4 .  

P o l i t i n o ,  V. ,  S m i t h ,  S . L . ,  &  Wa g g o n e r ,  W. C .  ( 1 9 8 5 ) . A  c l i n i c a l  

s t u d y  o f  t o p i c a l  1 0 %  t r i e t h a n o l a m i n e  S a l i c y l a t e  c r e a m  f o r  

r e l i e v e  o f  p o s t - e x e r c i s e  m u s c l e  p a i n .  A t h l e t i c  T r a i n i n g ,  2 0 ,  

2 9 - 3 1 .  

P r e n t i c e ,  W.  E .  ( 1 9 8 3 ) .  A  c o m p a r i s o n  o f  s t a t i c  s t r e t c h i n g  a n d  

P N F  s t r e t c h i n g  f o r  i m p r o v i n g  h i p  j o i n t  f l e x i b i l i t y .  A t h l e t i c  

T r a i n i n g ,  1 8 ,  5 6 - 5 9 .  

R o u n d ,  J .  M . ,  J o n e s ,  D .  A . ,  &  C a m b r i d g e ,  G.  ( 1 9 8 7 ) .  C e l l u l a r  

i n f i l t r o t e s  i n  h u m a n  s k e l e t a l  m u s c l e :  e x e r c i s e  i n d u c e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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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a m a g e  a s  a  m o d e l  f o r  i n f l a m m a t o r y  m u s c l e  d i s e a s e ?  J o u r n a l  

o f  N e u r o l  S c i e n c e ,  8 2 ,  1 - 1 1 .  

S c h w a n e ,  J .  A . ,  Wa t r o u s ,  B .  G. ,  J o h n s o n ,  S .  R . ,  &  A r m s t r o n g ,  R .  

B .  ( 1 9 8 3 ) .  I s  l a c t i c  a c i d  r e l a t e d  t o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

s o r e n e s s .  P h y s i c i a n  a n d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1 1 ( 3 ) ,  1 2 4 - 1 3 1 .  

S h e l l o c k ,  F.  G. ,  &  P r e n t i c e ,  W.  E .  ( 1 9 8 5 ) .  Wa r m i n g - u p  a n d  

s t r e t c h i n g  f o r  i m p r o v e d  p h y s i c a l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a n d  p r e v e n t i o n  

o f  S p o r t s  r e l a t e d  i n j u r i e s .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2 ,  2 6 7 - 2 7 8 .  

S m i t h ,  L .  L .  ( 1 9 9 1 ) .  A c u t e  i n f l a m m a t i o n :  T h e  u n d e r l y i n g  

m e c h a n i s m  i n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?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

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2 3 ,  5 4 2 - 5 5 1 .  

S m i t h ,  L . ,  L e a t i n g ,  M . ,  S p r a t t ,  D .  J . ,  M c C a m m o n ,  M .  R . ,  &  S m i t h ,  

S .  S .  ( 1 9 9 4 ) .  T h e  e f f e c t s  o f  a t h l e t i c  m a s s a g e  o n  d e l a y e d  

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,  c r e a t i n  k i n a s e ,  a n d  n e u t r o p h i l  c o u n t :  

A  p r e l i m i n a r y  r e p o r t , J O S P T , 1 9 ( 2 ) , 9 3 - 9 9 .  

S t a t o n ,  W.  M .  ( 1 9 5 2 ) .  T h e  i n f l u e n c e  o f  a s c o r b i c  a c i d  i n   

m i n i m i z i n g  p o s t - e x e r c i s e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i n  y o u n g  m e n .  

R e s e a r c h  Q u a r t e r l y ,  4 4 ,  4 5 8 - 4 6 9 .  

S t a u b e r ,  W.  T.  C l a r k s o n ,  P.  M . ,  &  F r i t z ,  V.  K .  ( 1 9 9 0 ) .  

E x t r a c e l l u a r  m a t r i x  d i s r u p t i o n  a n d  p a i n  a f t e r  e c c e n t r i c  

m u s c l e  a c t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A p p l y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6 9 ( 3 ) ,  8 6 8 - 8 7 4 .  

T h o m p s o n  ( 1 9 9 7 ) .  T h e  e f f e c t s  o n  o r a l  c o n t r a c e p t i v e  o n  d e l a y e d  

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 f o l l o w i n g  e x e r c i s e .  C o n t r a c e p t i o n ,  

5 6 ( 2 ) ,  5 9 - 6 5 .  

To r g a n ,  C .  J .  ( 1 9 8 5 ) . 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s t a t i c  s t r e t c h i n g  u p o n  

m u s c u l a r  d i s t r e s s .  C h a m p a i g h :  H u m e n  k i n e t i c s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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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 n o s ,  J .  Z . ,  B r i l l a ,  L .  R . ,  &  M o r r i s o n ,  M .  J .  ( 1 9 9 0 ) .  E f f e c t  o f  

m a s s a g e  o n  d e l a y e d  o n s e t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

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2 2 ,  ( 2 , s u p p l y ) ,  3 4 .  

Ya c k z a n ,  L . ,  A d a m s ,  C . ,  &  F r a n c i s ,  K . T.  ( 1 9 8 4 ) .  T h e  e f f e c t s  o f  

i c e  m a s s a g e  o n  d e l a y e d  m u s c l e  s o r e n e s s .  A m e r i c a n  J o u r n a l  

o f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1 2 ,  1 5 9 - 1 6 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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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受試者須知及參與同意書 
 

  依 實 驗 研 究 規 定 ， 研 究 者 應 將 研 究 過 程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

向 受 試 者 說 明 清 楚 ， 包 括 會 引 起 明 顯 的 肌 肉 酸 痛 、 下 肢 出 現

腫 脹 、 關 節 僵 硬 、 移 動 不 遍 及 出 現 無 力 感 。 且 應 盡 其 所 能 保

護 受 試 者 之 檢 康 與 權 益 ， 並 隨 時 回 答 受 試 者 的 問 題 。 受 試 者

如 改 變 意 願 時 ， 可 隨 時 退 出 實 驗 而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， 但 應 事 先

通 知 研 究 者 。  

  本 研 究 的 題 目 是 ：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對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的

影 響 。  

  目 的 ： 比 較 快 速 自主 收 縮 及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對 處 理 延 遲

性 肌 肉 酸 痛 之 療 效 。  

   本 實 驗 中 ， 您 將 接 受 一 次 肌 肉 延 遲 性 肌 肉 酸 痛 之 誘 發 及

三 次 經 皮 神 經 電 刺 激 或 治 療 ， 並 實 驗 四 次 ( 1 )膝 關 節 ( 2 )肌 肉

疼 痛 指 數 ( 3 )腿 圍 的 測 量。為 了 讓 實 驗 能 順 利 進 行 並 獲 取 正 確

的 實 驗 結 果 ， 請 在 實 驗 期 間 確 實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：  

 

1、在 實 驗 前 四 十 小 時 內，請 不 要 參 加 任 何 激 烈 運 動 特 別 是 下  

肢 的 離 心 收 縮 ， 禁 止 喝 酒 之 ， 或 改 變 平 常 的 生 活 習 慣 ，

亦 請 保 持 平 常 的 影 響 習 慣 。  

2、實 驗 前 四 十 八 小 時，請 不 要 影 用 咖 啡、茶、可 口 可 樂、及

其 它 含 有 興 奮 作 用 的 飲 料 。  

3、 請 在 指 定 時 間 前 穿 著 運 動 服 裝 到 達 復 健 科 運 動 治 療 室 。   

4、 請 據 實 填 寫 健 康 情 況 調 查 表 。  

5、實 驗 時 間 自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。 
   測 驗 前 我 們 將 詢 問 您 是 否 遵 循 以 上 事 項 ， 如 不 符 合 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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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 期 再 測 。 參 加 這 項 研 究 您 可 以 親 自 體 驗 一 個 實 驗 過 程 ，

而 我 們 亦 會 對 您 說 明 ， 研 究 的 結 果 、 意 義 和 價 值 。 所 獲 得

的 資 料 僅 供 研 究 之 用 ， 並 絕 對 保 密 以 保 障 您 的 隱 私 權 。  

    我 了 解 以 上 有 關 事 宜 ， 也 志 願 同 參 與 上 述 研 究 。 

受 試 者 簽 名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出 生 年 月 日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         

地 址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            

聯 絡 電 話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日 期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見 證 人 簽 名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     如 果 測 驗 期 間，您 若 改 變 意 願 十，請 即 時 通 知 研 究 人 員，

您 可 隨 時 退 出 實 驗 而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。 或 是 有 任 何 不 舒 服 時 ，

可 至 台 中 醫 院 復 健 科 接 受 治 療 ， 並 由 研 究 者 付 費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合 作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研 究 者 ： 陳 百 鍊 

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 ：0 9 2 1 3 7 5 6 7 1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- m a i l： b y e 1 8 1 8 @ y a h o o . c o m . t w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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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 受試者健康情況調查表 
 

  本 調 查 表 在 幫 助 您 了 解 自 身 之 健 康 情 況 ， 並 協 助 研 究 者

判 定 您 再 實 驗 前 是 否 需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健 康 檢 查 。 請 據 實 回

答 ， 並 請 您 在 「 有 、 無 、 不 確 定 」 欄 內 打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   無   不 確 定 

1、 高 血 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

2、 心 臟 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

3、 糖 尿 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

4、 支 氣 管 炎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 

5、 貧 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 

6、 心 率 不 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

7、 藥 物 過 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

8、 緊 張 、 情 緒 或 心 理 異 常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

9、 氣 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

1 0、 快 速 起 立 時 ， 會 頭 暈 或 輕 微 疼 痛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  

1 1、 頭 昏 眼 花 、 暈 倒 或 頭 痛 的 現 象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  

1 2、 經 常 性 胃 痛               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  

1 3、 激 烈 運 動 後 ， 極 端 疲 憊 ， 很 難 恢 復 - - - -     - - - -     - - - - - -    

1 4、 在 過 去 的 六 個 月 期 間 ， 您 是 否 增 進 行 過 重 量 訓 練 呢 ？ 有 的

話 ， 請 進 一 步 說 明 ：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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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、 在 過 去 的 一 年 當 中 ， 是 否 有 發 生 過 其 他 的 疾 病 ， 如 出 現 過 神

經 肌 肉 方 面 的 問 題，或 非 慣 用 腳 會 發 生 肌 肉 酸 痛 的 現 象，或

接 受 手 術 與 藥 物 的 治 療 ？ 有 的 話 ， 請 進 一 步 說 明 ：   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1 6、 本 人 以 上 所 做 的 健 康 說 明 均 為 屬 實 。  

    受 試 者 簽 名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       日 期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    見 證 人 簽 名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       日 期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        研 究 者 簽 名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       日 期 ：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 

 

 


